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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基本資料蒐集 
(一)土地權屬及民眾關切事項 

1、本工程計畫位在南投縣草屯鎮特定農業區，本所民國 98 年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用地調查專題報告」

清查 A’～F 湖區之土地權屬，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560 人。 

2、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前公開會議

於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召開，地方人士共 274 名參加，民

眾關切事項為： 

(1) 土地徵收之必要性與補償之合理性；未來如採市價徵收，

其委員會應有當地民眾代表參加。 

(2) 人工湖預定地內現有住戶應妥善安置。 

(3) 土地改良費用應合理予以補償。 

(4) 應優先維護農民農保資格，或予以補貼其差額。 

(5) 應結合地方資源規劃長期發展計畫，以保障土地被徵收者

之工作權。 

(二)現況補充調查 

1、土地權屬或利害關係人補充調查 

(1) 本工程計畫預計使用約 47 公頃之已登錄公有土地及約 69

公頃之未登錄土地。本計畫洽請國有財產局中區辦事處南

投分處協助查核結果，已登錄地多已放租，利害關係人共

111 名，其中 37 名為 A’～F 湖區之土地所有權人，餘 74

名為新增利害關係人。 

(2) 本工程計畫周邊平西段土地、A 湖區北側及 D 湖區北側等

3 處土資場經調查共有 114 名土地所有權人，其中 35 名為

人工湖區地主，餘 79 名為新增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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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本所 98 年用地調查及本次調查結果，本工程計畫所

涉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承租人共 713 名。 

2、現住戶調查 

以人工湖各湖區預定地為範圍，以徒步勘查記錄及手持

式衛星定位儀輔助標定，據以繪製人工湖各湖區範圍既有建

地及建築改良物分布情形如摘圖 1；本調查範圍內共有 13

筆建地，其中 2 筆建地計 7 戶設籍居住，人口數共 49 人。 

3、水利構造物調查 

本計畫以人工湖各湖區預定地為範圍，會同南投農田水

利會人員清查各項水利構造物。經清查結果，範圍內大小水

門共 16 座，其中 14 座仍正常運作中。人工湖預定地周邊具

有紀念價值之隧道、水門各 1 處，及倒伏壩 1 座，不受本工

程計畫影響。 

4、鄰近農地交易價格調查 

依內政部農地交易價格查詢結果，計畫區周邊農地歷年

成交價格每公頃約 2,480 萬元，以草屯鎮而言，平均每公頃

約 3,530 萬元；市場訪查結果，計畫區鄰近求售農地常有超

過每公頃 4,000 萬元者。 

(三)法令及相關課題分析 

1、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等法令對於被徵收者均以補償為其要

件，並未要求對土地所有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予以安置；內

政部地政司函頒「改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第 6 項要求「需

地機關應就被徵收土地上之住宅所有人，因徵收致無屋可住

者，訂定安置計畫，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至於土地被徵收者之就業安置則並無相關規定或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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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  計畫區建築改良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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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第 2 條規定，農民以自有農地加入農保者，其持

有農地面積平均每人應為 0.1 公頃以上，或依法令核准設置

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平均每人面積 0.05 公頃以上；以租用

農地加入農保者，其租用之農地面積平均每人應有 0.2 公頃

以上。 

三、土地所有權人安置意願調查 
(一) 本計畫採用系統抽樣調查法，預定辦理 152 份問卷調查(含

106 份面訪調查、46 份郵寄調查)，於 95%信心水準下之計畫

抽樣誤差為 ±7.06%。實際執行結果，面訪問卷完成 113 份、

郵寄問卷回收 10 份，合計共 123 份樣本，於 95%信心水準

下之抽樣誤差為 ±8.04%。 

(二) 就業安置意願調查成果 

1、因農地被徵收者其農保資格可延續 3 年之現行政策，只有

41.5%的受訪者知道、另外 54.5%受訪者並不知道。 

2、農地若被徵收，56.1%的受訪者表示其農保資格會受影響，

41.5%的受訪者表示並不會受到影響，詳摘表 1。 
摘表 1  農地被徵收對受訪者農保權益之影響 

年齡層 
樣本數 百分比(各年齡層分別計算) 

不受影響 會受影響 未回答 不受影響 會受影響 未回答 
< 30 歲  1 - - 100.0 - - 
30~39 歲  3  2 - 60.0 40.0 - 
40~49 歲  5  7 - 41.7 58.3 - 
50~59 歲  6 14 1 28.6 66.7 4.8 
60~64 歲  8  9 - 47.1 52.9 - 
> 65 歲 28 36 2 42.4 54.5 3.0 
未填年齡 -  1 - - 100.0 - 
合計 51 69 3 41.5 56.1 2.4 

3、若土地被徵收，約有 59.3%受訪者希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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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8.9%想要轉行，約 17.1%想要退休，約 6.5%有其他職業

可以謀生，另約有 13.0%還沒有打算。 

4、專業技能調查結果，有 2 人次表示本身擁有技術士證照、有

25 人次表示擁有其他職能、有 81 人次表示只會種田其他都

不會、有 15 人次未回答。 

5、本計畫若奉核實施，農地被徵收者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如摘

表 2，以獲得合理補償共有 98 人次勾選最多；就年齡層言，

則為 65 歲以上者需要協助的人次最多。 
摘表 2 農地被徵收時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 

單位：人次 

年齡層 合理補償 
施工期間

參與工作 

擔任解說

導覽人員 

接受輔導

轉業培訓 
其他 未回答 合計 

< 30 歲 1 - 1 1 - - 3 
30~39 歲 4 - - - 1 - 5 
40~49 歲 9 2 3 4 - - 18 
50~59 歲 15 4 3 2 3 4 31 
60~64 歲 14 4 3 1 5 - 27 
> 65 歲 54 8 3 3 12 1 81 
未回答 1 1 - - - 1 3 
合計 98 19 13 11 21 6 168 
註：本項為複選題。 

6、本計畫調查結果，123 位受訪者中有 69 位認為工程計畫實

施徵收後會影響到其農保資格，依此推估母體受影響人口

432 人；扣除受訪者表示想要自己買地或想要退休者後，估

計其中 384 名需要由政府協助農地出租以維繫其農保資

格。 

7、針對土地被徵收後其農保資格會受到影響的 69 位受訪者，

分析其對農地出租區位之選擇如摘表 3。有 17 人次選擇草

屯鎮平西段公有地、6 人次選擇台糖茄苳腳農場、10 人次選

擇台糖山仔腳農場；有 13 人次認為地點太遠、有 3 人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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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租金太貴需要補貼；有 16 人次想要自己買地，另有 4 人

次想要退休不想再工作。 
摘表 3  農保資格受影響者對農地出租區位之選擇 
選項(可複選) 樣本編號 數量 

平西段土資場 
015、016、064、082、097、104、
109、152、201、206、226、251、
378、603、607、709、602 

17 

台糖茄苳腳農場 097、104、109、251、601、606 6 

台糖山仔腳農場 
005、097、104、109、201、251、
271、277、334、705 

10 

其
他 

想自己買地或以地易地 
004、070、084、151、153、207、
210、229、269、295、306、308、
352、358、390、395 

16 

距離太遠，要近一點 
200、243、244、293、294、297、
323、351、368、372、380、392、
702、704 

14 

租金太貴 083、233、702 3 
想退休，不想種田或已

有工作或不需要者 
071、101、114、345 4 

反對興建本人工湖 069、112 2 
還沒有打算或未說明者 232、301 2 

未回答 054、150、213、322、361、701 6 
總計  80 

(三) 拆遷安置意願調查結果，現住戶多希望能在地安置(政府興建

住宅以成本配售)，且選擇在 E 湖區南側，安置戶主要需求為

建坪與現況雷同或稍大之二樓透天厝，最好能以屋換屋。 

四、輔導就業之擬定與評估 
(一) 可行方式 

參酌現行法令規定、過去類似計畫推行經驗，研擬本工

程計畫之輔導就業方式如次。 

1、施工期間優先僱用當地具有一定職能者 

依摘表 2，約有 15.4%的土地所有權人希望能在人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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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擔任相關工作。本工程計畫規模龐大，施工期間預

估達 7 年，因此施工期間一般勞工應優先僱用當地(尤其是

原土地所有權人)具有一定職能者以安定其就業。 

2、第二專長培訓 

依本計畫調查結果，約有 17.9%之受訪者需要政府提供

第二專長培訓，規劃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所轄之

「中區職業訓練中心」提供師資或相關教材協助，每年辦理

5 種不同專長之培訓班 2 班，每班每 2 週開課 1 次，每年共

提供 260 班次之培訓。課程之班次、授課頻率等得視培訓需

求與成果檢討辦理。 

(二)其他可能方式 

依摘表 2「其他」項需求，研擬「小地主大佃農」、「協

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等方式。 

1、小地主大佃農 

由地主以長期租賃方式提供其土地給政府使用，政府取

得土地使用權、農民保有農地故可有農保身分；查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中，農牧用地可供「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

施」使用，其細目則包括「水庫及與水庫有關的構造物及設

施」，故此方式具適法性；然水資源設施可能受少數土地因

有質押、權益設定、繼承、買賣等私行為而無法穩定供水，

即此方式不具社會公平性。 

2、協助農地出租 

由調查結果推估所需之農地出租規模約 63.0～76.8 公

頃，初步規劃台糖山仔腳農場、台糖茄苳腳農場、A 湖區北

側土資場、D 湖區北側土資場及平西段土資場等 5 處，勉可

滿足農地出租之需求(須採抽籤分配以符公平)，詳摘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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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農委會函示(如附錄一)，「如已領取老農津貼之農保被保

險人於領取津貼期間，因所持有參加農保之農地配合政府公

共政策被徵收而致農保資格喪失，若無領取政府其他生活補

助或津貼」，仍可領取老農津貼，故年滿 65 歲者當不受計畫

實施影響。若將 65 歲以上表示有需求之受訪者予以剔除，

則所需安置農地規模約 41.6 公頃；摘表 4 所列各安置區位

已能充分滿足需求。 
摘表 4  安置農地需求推估 

區位別 
推估需求量(公頃) 最大可釋出

量(公頃) 備註 
含 65 歲以上 不含 65 歲以上 

(1)台糖山仔腳農場 12.6 7.6 10.0  
(2)台糖茄苳腳農場 7.6 3.8 24.0  
(3)平西段土資場 21.4 13.8 15.0  
(4)人工湖周邊土資場 21.4 7.6 21.1  

合計 63.0 32.8 70.1  
(5)潛在需求 13.8 8.8 - 未打算者。 

總計 76.8 41.6 70.1  

3、專案貼補 

即由政府貼補受影響者由農保轉為國保之差額，貼補年

限以 20 年計。依調查樣本之年齡結構推估，假設本工程計

畫現已奉核實施，各土地所有權人必須由農保轉為國保，則

除現已年滿 65 歲並領取老農津貼者不受徵收計畫而影響其

權益外，其餘土地所有權人為專案貼補對象，估算 20 年所

期所需貼補之保費差額約 2,169 萬元、老農津貼與國民年金

之差額約 3,431 萬元，合計所需之專案貼補費用約 5,600 萬

元。 

五、拆遷安置之擬定與評估 
(一)可行方式 

以往水資源開發計畫，常以「國民住宅配售」、「政府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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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置住宅配售」及「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等

3 種拆遷安置方式；本工程計畫僅「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為可行方式。 

1、國民住宅配售 

民國 88 年以後政府已不再興建國民住宅，南投縣目前

亦無待售國宅，故此方式不可行。 

2、撥用公有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 

係撥用公有地做為安置用地，經申請開發建築許可後再

興建安置住宅配售予安置戶；經清查結果，本人工湖周邊並

無符合需求之閒置公有非公用土地，故此方式不可行。 

3、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由本工程計畫主辦機關提供拆遷戶新購置住宅前 4 年

之貸款利息補貼，此方式為以往水資源開發之主要安置方

案。 

(二)其他可能方式 

根據拆遷戶意願，研擬「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

住宅配售」方式，安置用地位在 E 湖區南側；該安置用地目

前屬私有地，必須納為工程用地並依人工湖徵收補償規定對

土地所有權人予以合理補償。計畫安置用地取得後，最終須

變更為合法可供建築使用之編定別始能開發建築，此時則須

克服非都市土地開發最小面積之限制；本計畫初步建議依「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將該計畫安置用地指定為『其他經

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並依該場所之最終再利用計畫開

發使用。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一編住宅社區第 8

款規定，新開發住宅社區以居住人口每人 30 平方公尺樓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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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每戶 4 人為其核計標準。依據調查結果，現住戶有 7

戶，考量人口成長及預留不可預期之因素，總安置戶以 20 戶

進行規劃，每戶樓地板面積 36.3 坪、總價約 451 萬元。若隔

離帶土地成本、社區道路、施工期間利息由政府負擔時，每

戶須負擔成本約 251 萬元。 

六、財務計畫與配合措施 
參酌以往水資源開發之經驗，並考量本工程計畫土地所有權

人之意向，研擬主要安置方案及輔助安置方案如下。 

(一)主要安置方案 

由輔導就業及拆遷安置之「可行方式」組成，內容包括

「施工期間優先僱用當地具有一定職能者」、「第二專長培訓」、

「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其中「施工期間優先僱

用當地具有一定職能者」其所需經費已編列在工程計畫費用

中、不再重複編列；其餘安置作業所需資金計約 17,534 萬元，

其中 7,934 萬元建議納入本工程計畫經費編列支應，餘 9,600

萬元由行庫借貸，詳摘表 5。 
    摘表 5  主要安置計畫所需資金及來源 

資金

來源 
項    目 

金額 
(萬元) 

備    註 

鳥
嘴
潭
人
工
湖
計
畫
經
費 

1.施工期間優先僱用當地具有

一定職能者 
- 已納入工程計畫。 

2.第二專長培訓 5,460  
3.自行購建屋貸款前四年利息

貼補 
1,152 

每戶申貸 480 萬元，年利

率 3%。 

4.準備金 1,322 
行政作業費等，以第 1~3
項之 20%計列。 

合    計 7,934  
行庫

借貸 
5.自行購建屋輔助貸款資金 9,600 

每戶申貸 480 萬元，由住

戶自行償還。 
總        計 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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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安置方案 

為本工程計畫能順利推動，由「可能方式」組成輔助安

置方案，以供執行參採，如摘表 6。為維持農保身分採用協

助農地出租時，計畫所需資金計約 17,261 萬元，其中 12,247

萬元建議納入本工程計畫經費編列支應，餘 5,014 萬元由行

庫借貸。「專案貼補」以補償由農保轉國保之差異時，計畫所

需資金計約 15,581 萬元，其中 10,567 萬元建議納入本工程計

畫經費編列支應，餘 5,014 萬元由行庫借貸。 
       摘表 6  輔助安置計畫所需資金及來源 

資金來

源 項    目 金額(萬元) 
備註 

1A 1B 

鳥嘴潭

人工湖

計畫經

費 

1A.協助農地出租 
或 
1B.專案貼補 

7,000 5,600 
1A 或 1B 擇一辦

理。 

2.安置社區之道路及公共

設施建設 2,311 
 

3.自行購建屋貸款前四年

利息貼補 895 
 

4.準備金 2,041 1,761 
行政作業費等，

以第 1~3 項之

20%計列。 
合    計 12,247 10,567  

行庫供

貸 5.興建安置住宅 5,014 

隔離帶及施工期

間利息由政府負

擔，餘由住戶自

行負擔。 
總        計 17,261 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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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Current public water supply has been unstable and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has been insufficient in Chunghua and Nantou area. A 

feasibility planning for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project (see Figure 1) has 

been executed for three years, in order to meet the middle and long term 

public water supply demand on the target year(2031). Considering the 

people who is living and working there, this study is focusing on 

land-owners’ occupation rearrangement and citizens’ house placement. 

 
Figure 1: Location of Niaozueitan artificial lake 

I. Basic information 

1、Land ownership and public concerns 

(1) According to “Land ownership survey” (2009), the artificial 

lake is located in “Special Agricultural District”, “Farming and 

Grazing Lands”, with total of 560 land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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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public hearing was hold before the EIS report submitted, 

following are the public concerns: 

A、Compulsorily purchase private lands shall be necessary with 

acceptable compensation. If the purchase is based on market 

prices, t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andowners shall 

participate in the Commission. 

B、Existing tenants should be rearranged properly. 

C、Acceptable compens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n land is 

highly expected. 

D、The land-owners shall be qualified to insure their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after the purchase, otherwise, the State shall 

subsid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and “National Pension Act”. 

E、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is required to make sure the 

land-owners can have their working rights. 

2、Exist status updated survey 

(1) A total of 47 hectares national land is included in the artificial 

lake, there are another 74 lessees of national lands. Meanwhile, 

there are another 79 land-owners of the field zone around the 

artificial lake.  

(2) A total of 49 citizens living in the artificial lake. 

(3) The trading price of farming land in Tsaotun town is around 

35.3 million NTDs/Ha, and 40.0 million NTDs/Ha nearby the 

artificial lake. 

3、Land-owners’ rearrangement willing survey 

(1) A systematic sampling survey was taken for this project,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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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samples was expected, actually samples is 123, σ=±8.04 

(95% confidence lever). 

(2) 62.6% of the samples will be disqualified to insure the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after the State compulsorily purchased private 

lands. 

(3) After the land purchased, 59.3% land-owners expect to be a 

farmer continually, 8.9% land-owners expect to switch their 

occupation, 17.1% land-owners will retire, 6.5% land-owners 

will do their existing job, another 13.0% land-owners do not 

have any plan. 

II. Assessment on Rearrange Land Owners’ Occupation Programming 

1、Land-owners’ rearrangement willing survey 

2、Occupation skill training 

15.4% of the land owners required to have job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7 years, general labor 

employment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those original land 

owners to settling their employment. 

138 land-owners required for occupation skill training. A 7 year’s 

training courses had been planned, 260 classes with 5 difference 

skills. The training course should be review each year. 

3、Other programs with possibility 

Program A : Small land-owners and large tenant. The State can 

use the land by a long-term lease and the owners can keep their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qualification, but water supply cannot 

be stabilized if any land related disputes, this program do not fit 

social justice. 



 A-4 

Program B : Assistance land-owners to lease farming lands , 

show as table 1. 
Table 1 : Farming lands needed 

Location 
requirements 

(ha) 
supplies 

(ha) 
Note 

(1)Taichung Farm, TSC 12.6 10.0 
Amount of less will supply 
by location (4). 

(2)Nantou Farm, TSC 7.6 24.0  
(3)National Land, planned 

soil field 
21.4 15.0 

Amount of less will 
supply by location (4). 

(4)Other planned soil field 21.4 21.1 
North of lake A: 4.6 Ha 
North of lake D:16.5 Ha 

Total 63.0 70.1  

Program C : Subsidiz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and “National Pension Act”. 56 million NTDs is 

required base on the sampling’s age structure. 

III. Placement the citizens 

1、 Offer housing loan interest subsidy. 11.52 million NTDs for the 

1st to 4th years’ housing loan interest subsidy is needed. 

2、 Other programs with possibility : Build and sell new houses by 

cost for citizens. 20 houses with 120 m2 each is required, total 

price is 4.51 million NTDs. 

IV. Financial plan 

1、Main plan 

Including job opportunities releas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ccupation skill training, and housing loan interest 

subsidy for the 1st to 4th years. Capital needed is 175.34 million 

NTDs. The artificial lake project will burden 79.34 million NTDs, 

96 million NTDs will burden by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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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ternative  

Including assistance land-owners to lease farming lands, 

subsidiz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armer Health Insurance 

(TFHI)” and “National Pension Act(NPA)”, build and sell new 

houses by cost for citizens.  While 

 

assistance land-owners to 

lease farming lands, capital needed is 172.61 million NTDs and 

the artificial lake project will burden 122.47 million NTDs, while 

subsidize difference between TFHI & NPA is selected, capital 

needed is 155.81 million NTDs and the artificial lake project will 

burden 105.67 million N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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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工程計畫係為提供彰化、南投地區至民國 120 年之生活用水

需求，並紓解日益嚴重之地層下陷問題，具有執行之必要性及

公益性。 

(二) 民國 98 年調查人工湖區私有地所有權人 560 人。本計畫本(100)

年度調查已登錄公有土地(47 公頃)，利害關係人共 111 名，其

中 74 名為新增利害關係人；另經調查工區 3 處土資場共有 114

名土地所有權人，其中 79 名為新增利害關係人。綜整本工程

計畫直接利害關係人共 713 名。 

(三) 針對 713 名利害關係人進行抽樣調查，56.1%受訪者認為工程

計畫實施徵收後會影響到其農保資格，59.3%受訪者在土地被

徵收後仍希望繼續事農以維繫其農保資格；經評估本人工湖周

邊 3 處土資場加上台糖之山仔腳農場、茄苳腳農場，以每人最

小面積 0.2 公頃方式由受影響者承租，可滿足輔導就業所需。  

(四) 以人工湖各湖區預定地為範圍，調查既有建地及建築改良物分

布情形，於調查範圍內共有 13 筆建地，其中 2 筆建地計 7 戶

設籍居住，目前居人口數共 49 人。 

(五) 本計畫由「在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

二專長培訓」、「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等 3 種方

式組成主要安置方案，估算所需資金計約 17,534 萬元，其中

7,934 萬元由本工程計畫經費支應。為使計畫能順利推動，另

由「協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

興建安置住宅配售」等 3 種方式組成輔助安置方案，採「協助

農地出租」所需資金約 17,261 萬元，其中 12,247 萬元由本工

程計畫經費支應；採「專案貼補」時所需資金約 15,58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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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0,567 萬元由本工程計畫經費支應。 

二、建議 
(一)本計畫囿於時間而採抽樣調查，於推估需求時雖已考慮抽樣誤

差，但仍可能與實際需求有所差異，未來計畫奉核後、執行前，

有必要就土地所有權人全面調查，並檢討修正各方案內容。 

(二) 除農保身分之維持外，當地民眾一致期望人工湖設置後能帶動

地方觀光事業發展，而發展此休閒產業必須要有足夠腹地。建

議可進一步研究在維持原有庫容的前提下，以調整池深或其他

方式將南岸「活水生態綠廊」之寬度由酌予加寬，以做為發展

地方觀光的帶狀休憩帶，結合北投新圳等既有資源以契合地方

需求。 

(三)本人工湖以公共給水為標的，湖區周圍應禁止大量人車進入以

維護水源水質。此外，位在人工湖南側的高階農地未來視野景

觀俱佳，須引導發展以避免任意開發而破壞農村環境與造成人

工湖潛在水源水質污染；人工湖北側之環保教育園區未來亦可

能帶來人潮，其動線與污染防制工作均應預為考量。綜上，為

維護鳥嘴潭人工湖之水源水質，應辦理人工湖區之周邊發展計

畫，以引導地方發展。 

(四)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仍有超過 50%之民眾完全不知道農地被

徵收後其農保資格可續保 3 年之規定，對於工程計畫內容、具

體之就業安置或拆遷安置方案、未來有無發展限制或回饋等亦

普遍不清楚，後續有加強民眾溝通宣導之必要。 

(五)依據農委會函文(詳附錄一)，目前已領有老農津貼者，其權益

不因被徵收失去農地而受影響。依本計畫調查，123 位受訪者

中年滿 65 歲者有 66 位，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土地所有權人之主

要權益(老農津貼)並不受影響，此應列為後續溝通宣導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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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六) 無論就業安置或拆遷安置，於現階段均缺乏具體可資依循之法

令規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對政府開發單位保有甚

大之應用彈性，由政府開發單位依需求自訂申請書件、審查要

件再據審查結果實施即可，有助於改善就業安置或拆遷安置所

需用地變更之重重困難，建議由水利署研訂相關規定以資適行。

未來若訂有相關規定，且本工程計畫擬循「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指定為『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使用時，

應於申設文件中註明其再利用方式(例如：最終做為低密度開發

社區以為安置住宅使用，於使用完竣並經土地改良後，撥供南

投縣政府做為安置拆遷戶居住使用；或最終做為農業使用，於

經土地改良後，撥供南投縣政府做為維繫原有土地所有權人農

保身分使用)，經開發單位審查同意後即可據以辦理。 

(七)本計畫 B 湖區內有自來水公司寬口井 1 座，另有 100mm DIP

輸水管埋設，應於施工前洽自來水公司妥善處理，以維持東草

屯地區之穩定供水。另有關高速公路局或本計畫未來管理中心、

安置社區所需用水及輸送管路，應一併協商辦理。 

(八) B 湖區南側櫸木公為當地信仰中心之一，且為草屯鎮 8 座樹神

中唯一的櫸木樹神，其位置屬人工湖區周界，設計時宜考慮就

地保存，以維護地方文化。 

(九) 安置、安遷應朝不影響原住戶現有權益、收益方向為之，然礙

於法令限制，水資源開發之安置規劃常無法週延，建議後續待

努力事宜如次： 

1、本工程計畫若使用台糖農場土地採「協助農地出租」以維持

農保資格時，主辦機關應於計畫奉核實施後即洽請台糖公司

配合辦理，以免影響原承租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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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仍在立法階段，有關第 34-1

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仍須在計畫實施當時全面清查，以

資適法。 

3、有關老農津貼、國保與農保差額貼補等尚無前例，建議以專

案方式循相關程序爭取。 

4、現住戶安置用地取得及興建安置住宅乙節，因尚無明確案例

及法令可依循，建議另案專題探討。 

(十) 本計畫調查及規劃成果係參考當前法令予以探討研擬，應於計

畫奉核實施後，由執行機關再檢討辦理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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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以下簡稱本工程計畫)為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推動中之重要水源開發方案，計畫滿

水位總蓄水面積約 127 公頃、有效蓄水量約 1,450 萬立方公尺，

計畫完成後目標年(民國 120 年)可提供南投(草屯)地區每日 4 萬立

方公尺及彰化地區每日 26 萬立方公尺之公共給水；同時藉以替代

彰化地區原有公共給水之地下水源，使能涵養地下水源，落實國

土保育之目標。本工程計畫已於民國 98、99 年完成工程可行性規

劃，確認於烏溪炎峰橋下游約 600 公尺處規劃興建一座低矮攔河

堰，並利用烏溪南岸土地興建人工湖，用以蓄豐濟枯；工程位址

及布置概要請詳圖 1-1。 

政府重大建設過去常因用地取得引起民怨，如大埔事件(註 1)、

相思寮事件(註 2)

註 1：大埔事件 

等，為此，本工程計畫確有及早調查土地所有權人

關切事項並預為規劃因應之必要，爰辦理「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

行性規劃(3)-計畫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方案之評估」(以下

簡稱本計畫)。 

大埔里緊鄰竹南科學園區。民國 93 年起有園區擴大徵收的計畫，預計徵收面
積 23 公頃，民國 97 年 3 月群創光電(今奇美電子)陳情建議擴大事業專用區，經
苗栗縣政府送內政部於同年 4 月都委會第 679 次會審定，並於同年 5 月辦理第二
次再公開展覽。該用地共擴充 5 公頃，內含 24 戶民宅及特定農業區農地。 

民國 98 年 4 月，該用地徵收在即，居民以未被告知為由前往縣府、內政部抗
爭，並要求以公告現值加七成補償，最後經行政院長於民國 99 年 7 月 22 日宣示
還地於民而落幕。 

註 2：相思寮事件 
相思寮是隨日本期製糖會社發展形成之農業聚落，約有 20 戶農家，占地約 2

公頃，全區劃入中科四期園區內。民眾質疑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強迫搬遷之
實，又認為土地廠房多閒置、無徵收民地之必要。 

苗栗大埔事件後，想思寮居民於民國 99 年 7 月 27 日北上抗議，反對政府徵
收，同年 8 月 13 日行政院提完整保留相思寮聚落、明確標示以地易地的地塊並
承諾整平低窪處等 2 解套方案後，和平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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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位置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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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係針對各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擬定務實可

行之安置就業方案，期能減低人工湖開發對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影

響，並提供未來政策執行上之參考及各機關分工實施之依據。爰

此，釐訂目標如次： 

(一)清查各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是否有放租或遭占用情形，

並建立放租人(或使用人)名冊以納入安置就業方案考量。 

(二) 針對各工程用地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土地承租

人及建物(地)等進行調查，瞭解其對本計畫實施後之關切事

項或權益受影響情形，做為規劃安置方案之依據。 

三、工程概要 

依據本所於民國 99 年辦理完成之「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

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計畫內容概要如次。 

(一)攔河堰 

為自由溢流堰型式，工程布置詳圖1-2。進水口設在左岸，

進水口下游設置 5 道排砂閘門，排砂道旁設置魚道，固定堰

長度為 373 公尺。 

(二)沉砂池及輸水路等設施 

由取水口至量水工間為沉砂及量水處理，途經輸水路(進

水口末端至沉砂池入口)、沉砂池、輸水路(沉砂池出口至量水

槽入口)及巴歇爾量水槽，需使用私有土地 1.18 公頃。 

(三)人工湖規劃 

1、人工湖湖區配置 

在最大開發原則下，自上游到下游布置 A’、A、B、C、

D、E、F 等 7 個湖區，湖區面積共約 127.6 公頃，有效蓄水

容量約 1,450 萬立方公尺，請參見圖 1-3 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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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1-2  攔河堰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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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1-3  人工湖平面及縱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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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鳥嘴潭人工湖各湖區基本資料 

湖區 
堤頂高 
(EL. m) 

計畫蓄水

位(EL. m) 
湖底高 
(EL. m) 

蓄水深度 
(EL. m) 

呆水位 
(EL. m) 

湖區面積 
(ha，註) 

有效蓄水容

量(萬m3

A’ 
) 

140 139 124 15 126 7.1 77 
A 136 135 122 13 124 10.2 106 
B 132 131 119 12 121 15.8 163 
C 127 126 112 14 114 25.4 303 
D 122 121 105 16 107 31.1 425 
E 116 115 103 12 105 28.9 309 
F 112 111 102 9 104 9.1 67 

合計 - - - - - 127.6 1,450 
註：人工湖包括周邊用地面積約 177.85 公頃。 
資料來源：依「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彙整。 

2、圍堤斷面型式 

鳥嘴潭人工湖之圍堤型式請參見圖 1-4。本人工湖圍堤

採 1(垂直)：2(水平)之坡面，每 5 公尺蓄水深度分一階並設

置一寬 3 公尺之戧台。堤頂為環湖道路，寬度 10 公尺，包

括車道(寬 5 公尺)、排水溝(車道兩側，各寬 0.5 公尺)、植生

綠帶(排水溝外側，各寬 1 公尺)，臨湖側設人行腳踏車混合

道(寬 2 公尺)，詳圖 1-5。 

圖 1-4 人工湖圍堤結合景觀遊憩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

環境整體營造，民國 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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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1-5  人工湖圍堤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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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石方處理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

規劃總報告」記載，本工程開發之剩餘土石方大部分為可利

用之骨材，將採即挖即售方式處理；人工湖周邊有部分低地

則規劃為土資場予以填埋保護，其位址如圖 1-3。 

(四)用地需求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

劃總報告」之記載，攔河堰及引水工程用地需求約 69.19 公

頃，其中約1.7%為私有土地；人工湖用地需求約177.85公頃，

其中約 87.2%為私有土地；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用地需求約

36.12 公頃，其中約 30.5%為私有土地，詳表 1-2。總計工程

用地需求約 283.16 公頃，私有土地面積高達 167.30 公頃，所

占比例達 59.1%。 
        表 1-2 鳥嘴潭人工湖用地面積與權屬統計 

工程別 
公有土地(公頃) 私有土地 

(公頃) 
總計 

(公頃) 
私有地

% 未登錄 已登錄 合計 
1.攔河堰及引水工程 55.74 12.27 68.01   1.18  69.19  1.7 

2.人工湖 
A’～D 湖區 - 17.77 17.77 105.59 123.36 85.6 
E～Ｆ湖區  3.86  1.12 4.98  49.51  54.49 90.9 
合計  3.86 18.89 22.75 155.10 177.85 87.2 

3.土資場 

D 湖區北側 -  9.14 9.14   7.36  16.50 44.6 
A 湖區北側 -  1.06 1.06   3.54   4.60 77.0 
平林里西側  9.31  5.59 14.90 0.12  15.02 0.8 
合計  9.31 15.79 25.10 11.02 36.12 30.5 

總    計 68.91 46.95 115.86 167.30 283.16 59.1 

資料來源：依「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

彙整。 

(五)整體環境營造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

潛力，將本工程計畫區分為 8 個機能空間發展，包括管理中

心服務區、引水路悠遊綠廊、湖畔原生綠帶區、水漾景觀廊



 1-9 

道、活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活力堤岸賞遊區、景

觀土丘區，整體空間規劃如圖 1-6。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整體

營造，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1-6 工程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 

(六)以往相關之研究 

本工程計畫之可行性規劃歷程如圖 1-7，共執行 14 項專

題研究，其中「補充環境調查」、「工程計畫多媒體簡介」、「鳥

嘴潭堰下游至烏溪橋段河床穩定之探討」與本計畫係屬本(民

國 100 年)年度專題計畫，其餘 10 項業於民國 98~99 年間完

成專題報告。 
  



 1-10 

 
 

 
 

圖 1-7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規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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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工程計畫人工湖區座落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然土地所

有權人遍及全國各地，經清查可能受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戶籍資料，

71.2%所有權人設籍在北勢里、御史里、中原里、土城里、南埔里

等 5 里，餘 10.9%所有權人散居在草屯鎮其他各里、17.9%散居在

草屯鎮以外其他地區；爰此，本計畫以人工湖所在地之北勢里及

其周邊之御史里、中原里、土城里、南埔里等 5 里為主要工作範

圍，另以中彰投(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為次要工作範圍，以滿

足安置就業方案可能之規劃需求。工作項目及內容如次。                                                                                                                                                                                                                                                                                                                                                                                                                                                      

(一)基本資料蒐集 

1、背景資料與規劃內容瞭解。 

2、以往相關之研究。 

(二)安置用地取得法令及相關課題分析 

1、研析用地取得之相關法令。 

2、研析用地之土地變更與開發法令。 

3、計畫用地及周邊相關計畫。 

(三)安置用地可行性評估 

1、擬定安置用地評選原則。 

2、安置用地之勘選。 

3、安置用地方案之研擬與評估。 

(四)安置用地方案擬定 

1、安置方案土地取得與使用計畫。 

2、安置方案土地規劃與原則。 

3、其他安置方案與配套措施。 

(五)就業方案擬定與可行性評估 

1、區內就業方案及用地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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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方案之評估比較。 

3、相關配套措施。 

(六)土地所有權人安置方案意願調查 

1、研擬調查範圍。 

2、研擬調查項目及方法。 

3、分析調查成果。 

(七)財務計畫 

1、安置計畫所需資金。 

2、資金來源及籌措。 

五、工作構想及流程 

本計畫於期初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經認可後，即辦理相關法

令及課題研析、安置對象清查、安置需求調查、安置方案規劃等

相關評估工作，並依評估結果研擬財務計畫，工作流程詳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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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本計畫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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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 

本工程計畫人工湖及攔河堰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土城里及

平林里之間，其位置如圖 1-1 所示。計畫攔河堰位於烏溪中游河谷，

沿台 14 線公路往埔里方向，於炎峰橋前方下至河谷，順北勢湳堤防往

下游約 600 公尺即可到達堰址處；人工湖位於烏溪南岸堆積台地上，

沿國道 6 號南側布設，總長約 3,700 公尺、平均湖寬約 520 公尺，由 A’、

A、B、C、D、E、F 等 7 大湖區組成。各項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成果

如下。 

一、背景資料與規劃內容之瞭解 

(一)計畫區周邊發展概況 

1、烏溪流域概況 

烏溪為台灣第 6 大河川，其流域形如袋狀，發源中央山

脈合歡山西麓，東以中央山脈為界，北鄰大甲溪流域，西臨

台灣海峽，南鄰濁水溪流域，集水區地勢自東北向西南傾斜，

幹流全長約 119 公里，支流包括笩子溪、大里溪、貓羅溪、

北港溪及眉溪，流域面積約 2,026 平方公里，詳圖 2-1。 

2、生活環境概況 

南投縣轄有 1 市 4 鎮 8 鄉，即南投市；竹山、草屯、埔

里、集集等 4 鎮；中寮、民間、鹿谷、水里、魚池、國姓、

信義、仁愛等 8 鄉，位居台灣中央地帶，為全台灣唯一不靠

海之縣市。南投縣土地面積約 4,100 平方公里，南北長約 95

公里、東西寬約 72 公里，境內山多平原少，山地佔約 83%，

農地僅佔約 15%，地形特殊形成不同氣候和土壤，生態資源

涵蓋亞熱帶、溫帶以至寒帶特性，占地廣大之森林區更是台

灣多條重要河川之集水區與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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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1 本工程計畫與烏溪流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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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計畫堰址及人工湖區域位於南投縣草屯鎮。草屯

鎮舊名草鞋墩，昔時因盛產草鞋而聞名，其位處南投縣西北

部，西與彰化縣芬園鄉相鄰；北隔烏溪與台中市霧峰區對望；

南則與南投市、中寮鄉接壤。草屯鎮因位於南投縣出入門戶，

交通便利，且因境內無高山，四季氣候溫和，利於農業生產

及各項經濟活動。 

3、人口成長與分布 

(1) 人口成長 

南投縣工商業較不發達，廣大山區又不適農耕，復自

民國 88 年發生 921 大地震，連年颱風肆虐對當地影響甚

劇，致人口外流情況自始未曾間斷(詳圖 2-2 及表 2-1)。根

據歷年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99 年底南投縣人口 526,491

人、總戶數為 170,693 戶、平均戶量為 3.08 人/戶。草屯

鎮為南投縣主要市鎮之一，同期人口呈正成長現象，全鎮

人口占全縣人口之比例，由民國 87 年之 17.7%成長至民

國 99 年為 18.9%，年底人口數為 99,674 人、總戶數為

30,893 戶、平均戶量為 3.23 人/戶，略高於南投縣平均值。 
 

  
圖 2-2 南投縣及草屯鎮歷年人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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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南投縣及草屯鎮歷年人口成長統計 

年度 
南投縣 草屯鎮 

戶數(戶) 
人口數(人) 

戶數(戶) 
人口數(人)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87 144,576 285,361 260,513 545,874 25,016 49,474 47,359  96,833 
88 147,687 254,252 259,786 544,038 25,690 49,836 47,544  97,280 
89 150,807 282,873 258,664 541,537 26,315 49,937 47,803  97,740 
90 153,265 282,669 259,149 541,818 26,793 50,180 48,000  98,180 
91 155,312 282,173 259,119 541,292 27,234 50,389 48,228  98,617 
92 157,341 281,528 258,869 540,397 27,711 50,612 48,447  99,059 
93 159,162 280,187 258,226 538,413 28,145 50,708 48,634  99,342 
94 160,853 279,214 257,954 537,168 28,592 50,753 48,770  99,523 
95 162,339 277,643 257,562 535,205 28,998 50,760 48,992  99,752 
96 164,152 276,368 257,349 533,717 29,463 50,679 49,205  99,884 
97 166,790 274,915 256,938 531,753 30,095 50,806 49,337 100,143 
98 169,274 273,596 257,228 530,824 30,618 50,764 49,530 100,294 
99 170,693 271,053 255,438 526,491 30,893 50,413 49,261  99,674 

資料來源：1.南投縣統計表覽，民國 98 年。 
 2.南投縣統計通報，民國 100 年。 

(2) 人口年齡組成 

根據南投縣政府統計，民國 99 年 12 月底該縣居住人

口中，幼年人口(0~14 歲)占 14.8%、工作年齡人口(15~64

歲)占 71.6%、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 13.6%。依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之定義，老年人口比率達 7％即為高齡化社會；

南投縣屬於高齡化社會族群，其年齡組成如表 2-2。 
表 2-2 南投縣及草屯鎮人口年齡組成 

區域別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合計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南投縣 78,008  14.8 377,117  71.6 71,366  13.6 526,491  100.0 

草屯鎮 15,396 15.4  72,874 73.1 11,404  11.4  99,674  100.0 

北勢里    330  13.7   1,727  71.6    355  14.7   2,414  100.0 
資料來源：1.南投縣統計表覽，民國 98 年。 

 2.南投縣統計通報，民國 100 年。 

草屯鎮人口年齡組成併列於表 2-2，其幼年人口與工

作年齡人口比例略高於南投縣、老年人口比例(11.3%)則低

於南投縣，亦為高齡化社會。本人工湖所在地(北勢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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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人口比例較全縣為低、就業年齡人口與全縣相當、老

年人口比例則較全縣為高。 

另參考 98 年度南投縣統計要覽繪製草屯鎮各年齡層

及性別組成如圖 2-3，顯示草屯鎮幼年人口減少(98 年為

16,410 人、99 年為 15,396 人)、工作年齡人口及老年人口

增加(98 年分別為 72,562 人及 11,322 人)，鳥嘴潭人工湖

計畫必須面對受影響人口安置之課題。 

資料來源：依 98 年度南投縣統計要覽繪製。 
圖 2-3 草屯鎮人口年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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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分布 

南投縣人口集中在南投市、埔里鎮、草屯鎮、竹山鎮、

名間鄉等 5 鄉鎮市，約占全縣總人口數 70%以上。本計畫

位於草屯鎮，民國 100年 9月底鎮內各里人口數詳表 2-3，

其中山腳、敦和、富寮、御史、碧峰、明正等 6 里集居人

口數達 41,037 人，占全鎮人口之 41.3%，為本鎮主要人口

分布地；鳥嘴潭人工湖座落在北勢里，民國 100 年 9 月底

之設籍人口數為 2,428 人，占全鎮人口之 2.45%。 

4、產業經濟 

草屯鎮土壤肥沃，水利灌溉設施完善，產業發展以農業

為主，檳榔、水稻、菸葉、葡萄、紅甘蔗、荔枝、巴西蘑菇、

薏仁等均為其農特產品。本鎮目前加強推動經濟花卉栽培產

銷工作，栽培面積約 85 公頃，以玫瑰、火鶴花、玉蘭花為

大宗，雙冬、南埔、新豐地區為主要產地。 

鳥嘴潭人工湖預定地之主要作物為二期稻作。根據「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影響評估正式報告書

(初稿)」，本區農地每公頃每年約可產收稻米 15 公噸，依行

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各類型稻米價格推估平均價格為 3.6 萬元

/公噸，估計本計畫區既有農業產值每年約 1.3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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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草屯鎮各里人口統計 

里別 
民國 99 年 12 月底 民國 100 年 9 月底 

戶數 
(戶) 

人口數 
(人) 

占全鎮人口 
% 

戶數 
(戶) 

人口數 
(人) 

占全鎮人口 
% 

上林里 1,095 3,555 3.57  1,118 3,562 3.59 

土城里 628 2,017 2.02  630 1,982 2.00 

山腳里 2,875 8,779 8.81  2,911 8,814 8.88 

中山里 1,005 3,061 3.07  1,005 2,968 2.99 

中正里 318 866 0.87  315 858 0.86 

中原里 720 2,544 2.55  733 2,532 2.55 

加老里 790 2,731 2.74  784 2,675 2.69 

北投里 984 3,316 3.33  997 3,313 3.34 

北勢里 676 2,412 2.42  681 2,428 2.45 

平林里 391 1,301 1.31  393 1,290 1.30 

玉峰里 836 2,594 2.60  846 2,582 2.60 

石川里 510 1,723 1.73  525 1,722 1.73 

和平里 520 1,576 1.58  516 1,539 1.55 

坪頂里 385 1,269 1.27  387 1,265 1.27 

明正里 1,595 4,833 4.85  1,601 4,779 4.81 

炎峰里 983 2,726 2.73  984 2,709 2.73 

南埔里 1,435 4,900 4.92  1,456 4,936 4.97 

御史里 2,212 7,156 7.18  2,236 7,118 7.17 

富寮里 2,400 7,450 7.47  2,425 7,436 7.49 

復興里 1,058 3,705 3.72  1,067 3,664 3.69 

敦和里 2,349 7,665 7.69  2,388 7,714 7.77 

新厝里 1,244 3,857 3.87  1,276 3,852 3.88 

新豐里 1,403 4,837 4.85  1,414 4,812 4.85 

新庄里 1,246 4,066 4.08  1,244 4,012 4.04 

碧洲里 821 2,696 2.70  847 2,719 2.74 

碧峰里 1,511 5,188 5.20  1,534 5,176 5.21 

雙冬里 903 2,851 2.86  921 2,836 2.86 

合計 30,893 99,674 100.00 31,234 99,293 100.00 
註：灰底為本計畫人工湖預定地所在處。 
資料來源：南投縣草屯鎮戶政事務所(http://village.nantou.gov.tw/tt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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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工湖周邊最早開發之圳路為北投新圳。依草屯鎮誌

之記載，本圳開鑿史有二說，一為清道光版「彰化縣志」所

云：「南北投保有險圳，源從烏溪分脈，至茄荖山，穿山鑿

石數十丈，流出灌溉七十餘莊之田。乾隆十六年池良生開築，

里人名為石圳穿流」；另一為日治時期「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記載：「險圳源自北勢湳庄，土名為烏溪溪底，灌溉北投堡(今

草屯鎮)內一千四百五十餘甲之大圳，乾隆八年北投社番土

目葛賣奕托漢人吳連淌者所鑿」。綜上，北投新圳始於清乾

隆年間則無庸置疑。日治時期重新規劃、新建並擴大其灌區

至西側北投一帶，並改名為北投新圳；其後陸域改善維護，

至九二一地震時自渠首工起隧道坍塌，輸水幹線 4K+203 處

最高隆起約 2.3 公尺，致無法以重大送水，全線約在民國 92

年間修復迄今。 

(二)計畫區土地利用情形 

1、人工湖預定地周邊 

本工程計畫區北側緊鄰烏溪及國道 6 號，土地使用型態

主要為河川灘地、國道 6 號路堤及堤下道路，部分為東草屯

交流道生態濕地、東草屯停車場預定址，但與計畫區間有國

道 6 號路堤相隔。計畫區南側為北勢湳社區，包含聚落、農

村工業混合區等，與計畫區間有約 20 公尺高地勢落差，並

以帶狀次生林相隔，詳圖 2-4。 

國道 6 號高速公路亙越本計畫區北側，並設有東草屯交

流道縱貫穿越人工湖區；國道 6 號原計畫於草屯路段設置收

費站，後改為東草屯停車場，目前尚未開始施工。國道 6 號

東草屯交流道北側有草屯鎮垃圾焚化廠，該垃圾焚化廠已規

劃為環境保育教育園區(附錄一)。東草屯交流道西北側為私

人經營之獅象山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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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整體

營造，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4 人工湖周邊土地利用型態 
人工湖區西南側有私人經營之納骨塔(大乘金寶塔)，為

地上 4 層、地下 1 層之建築，於民國 88 年間啟用。大乘金

寶塔南側高地連接一處農村工業混合區，包含大型工廠、小

型機電工廠、住宅及工廠混合之四層建物和鐵皮屋，以及稻

田與果園，與本工程計畫間有高階地與次生林相隔。 

計畫區南側土地與北勢湳社區約有 20 公尺高差，以自

然植生帶狀的次生林，形成自然的阻隔與界線。北勢湳社區

包含養殖場、住宅、公園、廟宇、北勢湳蓮花池等，為一般

典型鄉村聚落。北勢湳社區聚落主要聚集於玉屏路及玉屏巷

兩側，以 2 至 3 層私人住宅及零售商店為主，與計畫區間因

地勢落差較大，連結性較差。 

2、人工湖預定地內 



 2-10 

人工湖區上游有南投農田水利會所轄北投新圳、下游有

阿罩霧第一圳，水圳亙越其間，有少數農舍、棚架及 2 樓以

下建築零星分布。經現場勘查得知，計畫區內大部分為農業

使用，地上物以農林作物為主，其中以水稻為最多，發財樹、

菸田、果樹、蔬菜(破布子、玉米、百香果、芋)等雜散其間。 

(三)土地權屬 

依據本所於民國 98 年 12 月完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

行性規劃(1/2)- 用地調查專題報告」，其中方案二(攔河堰位於

堰軸三，開發 A’~F 湖區)為民國 99 年「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

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確定採行之方案內容；

經複查結果，本工程計畫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560 人，戶籍

設在北勢里者有 283 人，設在人工湖周邊御史、中原、土城、

南埔等 4 里者有 116 人，設在草屯鎮其他里者有 61 人，設在

草屯鎮以外者 100 人，詳表 2-4。 
表 2-4 本計畫土地所有權人戶籍地統計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備  註 

人工湖所在地 北勢里 283 50.5  

人工湖周邊 

御史里 74 12.9 E、F 湖區西側。 

中原里 10 1.8 北勢里南側。 

土城里 27 5.0 沉砂池及輸水路沿線。 

南埔里 5 1.1 中原里南側、土城里西側。 

合計 116 20.7  

草屯鎮其他各里 61 10.9 

上林、山腳、中山、中正、北投、玉

峰、和平、坪頂、明正、炎峰、富寮、

敦和、新庄、新厝、碧洲等里。 

草屯鎮以外其他地區 100 17.9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高雄市、花蓮縣及其他未明確者 7 筆。 

總計 5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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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關切事項 

綜合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歷次對於民眾關切事項之

調查結果，摘述如次。 

1、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地方說明會 

係「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可行性規

劃」於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在人工湖預定地附近御史里永

安宮文教中心召開，除民意代表及機關代表外，共有 203 名

地方民眾參加。綜合當日會議情形，與會者關切事項有： 

(1) 土地被徵收後會失去農保資格。 

(2) 土地被徵收後會買不到相等規模的農地耕作。 

(3) 攔河堰設置後鄰近會有淹水問題。 

(4) 希望有配套的觀光發展計畫來帶動地方發展。 

2、民國 99 年 8~9 月地方意見領袖訪談 

係「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查、

測量暨民意調查」計畫辦理，調查對象包括機關首長、民意

代表、水利會、農會及社區協會領袖等共 14 位，主要意見

如下： 

(1) 對本計畫多採支持態度。 

(2) 土地徵收補償方式，應先調整當地地價，或比照中興新村

高級園區徵收地價方式。 

(3) 須維持現有耕種者之權益，不能使其喪失農保資格。 

(4) 人工湖各湖區臨山側應串聯，而下端增設帶狀遊湖區景觀

設施並與公共給水湖區分隔，以提高當地觀光及民眾就業，

另如能配合九九峰設置纜車至湖區，將更能提高觀光產

業。 

3、民國 99 年 8~9 月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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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調

查、測量暨民意調查」計畫辦理，以居住在草屯鎮北勢里、

御史里、土城里等持有計畫用地範圍內且土地面積 0.2 公頃

以上之所有權人為母體，主要成果如下。 

(1) 對於人工湖是否有助當地觀光產業之看法 

有 41%受訪者認同、37%受訪者不認同、22%受訪者

無意見或不清楚，詳圖 2-5。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

劃(2/2)-補充地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5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當地觀光產業之看法 

(2) 對於人工湖是否可增加就業機會之看法 

有 41%受訪者認同、40%受訪者不認同、19%受訪者

無意見或不清楚，詳圖 2-6。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

質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圖 2-6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增加就業機會之看法 
(3) 受訪者是否具有農保身分之調查結果 

106 名受訪者中，有加入農民健康保險者為 84 位(占

79%)、無農保身分者為 22 位(占 21%)。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4 41

不認同 39 37

無意見及不清楚 23 22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37%

無意見及

不清楚

22%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

認同 43 41

不認同 42 40

無意見及不清楚 21 19

總和 106 100

認同

41%

不認同

40%

無意見及

不清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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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所有權人對鳥嘴潭計畫之支持度及其原因 

調查結果如表 2-5。13 位贊成者中，有 3 名認為本計

畫可以增加就業機會；65 位有條件贊成者中，8 位希望保

留農保身分、3 位希望以地易地、3 位希望輔導購地，並

沒有受訪者希望政府給予第二專長培訓輔導；27 位不贊

成者中，有 18 位認為此計畫會影響其生計。 
表 2-5 受訪者對本計畫贊成度及其原因統計 

選項 
土地所有權人 一般民眾 

勾選該項目之理由 人數 勾選該項目之理由 人數 

贊成 

增加就業機會 3 增加就業機會 50 
改善用水水質水量 2 改善用水水質水量 41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4 促進環境營造及帶動當地產業 37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2 涵養地下水源達國土保育 12 
其他 2 其他 2 
合計 13 合計 142 

有條件

贊成 

以地易地(以公有地為原則) 3 妥善規劃居民生計 37 
徵收範圍地價調高 49 改善當地生活環境 19 
輔導購地 3 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 48 
保留農保權益(或身份) 8 做好居民生命財產防護工作 21 
輔導第二專長 0 - - 
創業低利貸款 0 - - 
其他 2 其他 27 
合計 65 合計 152 

不贊成 

影響生計 18 影響生計 52 
破壞生態環境 2 破壞生態環境 13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3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7 
增加環境污染 3 增加環境污染 5 
其他 1 其他 8 
合計 27 合計 85 

無意見  1  8 
總計  106  38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充地質

調查、測量暨民意調查，民國 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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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環境影響評估送審前公開說明會 

係本所配合環境影響評估送審前所辦理之公開說明會，

與會民眾 274 人，主要意見有 5 點： 

(1) 土地徵收之必要性與補償之合理性；未來如採市價徵收，

其委員會應有當地民眾代表參加。 

(2) 人工湖預定地內現有住戶應妥善安置。 

(3) 土地改良費用應合理予以補償。 

(4) 應優先維護農民農保資格，或予以補貼其差額。 

(5) 應結合地方資源規劃長期發展計畫，以保障土地被徵收者

之工作權。 

二、現況補充調查 

為期安置規劃能更周詳可行，本計畫針對土資場、人工湖區

公有土地放租情形、建築改良物數量及分布、水利構造物、鄰近

農地交易價格等進行補充調查與分析。 

(一)土資場權屬調查 

本工程計畫在攔河堰右岸(平西段)、A 湖區北側、D 湖區

北側等 3 處劃設土資場，考量可於工程完成後作為農地提供

原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以維繫其農保身分。故為釐清該 3 處土

資場之權屬及使用編定，本計畫逐筆購買土地登記簿謄本，

並與本所 98 年度用地調查專題報告比對，分析如下。 

1、土地所有權 

經查前開 3 處土資場土地權屬已有部分更動(國道 6 號

東草屯交流道匝道)，土地面積 34.26 公頃中，公有地面積約

19.95 公頃，私有地約 14.31 公頃；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114

名，其中 35 名為人工湖地主，餘 79 名為新增利害關係人。 

2、土地使用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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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平西段土資場為一般農業區，面積共 16.75

公頃，其中 9.2 公頃未登錄地；已登錄地中，農牧用地 5.02

公頃最多，其他為水利用地(2.41 公頃)、交通用地及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台電)。A 湖區北側土資場為特定農業區，面積

共約 5.25 公頃，以農牧用地 4.13 公頃最多，其他為水利用

地(0.91 公頃)、交通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D 湖區北側

土資場為特定農業區，面積約為 12.26 公頃，以農牧用地 9.85

公頃最多，其次為礦業用地 1.7 公頃(砂石場)、水利用地(0.55

公頃)及零星之交通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詳表 2-6)。 
表 2-6 土資場使用編定及權屬統計 

土資場 使用編定 公有 私有 合計 

平西段 

水利用地 2.41 - 2.41 
交通用地 0.10 - 0.10 
農牧用地 1.89 3.13 5.0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0.03 0.03 
未登錄地 9.20 - - 
合計 13.60 3.15 16.75 

A 湖區北側 

水利用地 0.15 0.76 0.91 
交通用地 0.04 0.06 0.10 
農牧用地 0.13 4.00 4.13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0.11 0.11 

合計 0.32 4.93 5.25 

D 湖區北側 

水利用地 0.55 - 0.55 
交通用地 0.04 0.02 0.06 
農牧用地 5.44 4.41 9.85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0.10 0.10 
礦業用地 - 1.70 1.70 
合計 6.03 6.23 12.26 
總計 19.95 14.31 34.26 

(二)公有土地放租調查 

根據表 1-2 之統計，本工程計畫預定使用約 47 公頃之已

登錄公有土地及約 69 公頃之未登錄地；已登錄公有地主要位

在人工湖區及土資場預定地，未登錄地則以攔河堰預定地附

近為主。經清查在人工湖及土資場預定地內之公有土地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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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內政部土地測量局、交通部台灣區國

道高速公路局、南投縣政府、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經濟部水

利署等單位所管理，其中以國有財產局所管理之公有土地約

30.4 公頃最多，其分布請參見圖 2-7。經洽請國有財產局中區

辦事處南投分處協助查核結果，該等國有土地分別有放租及

遭占用情形，詳附錄二，分述如次。 

1、國有土地放租情形 

約有 17.0 公頃已出租，承租人共 143 名，其中 82 名為

人工湖區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其餘 66 名則非計畫區地

主。 

2、國有土地遭占用情形 

計約 4.74 公頃國有土地遭到占用，其中約 1.55 公頃係由

人工湖區 18 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占用、約 2.07 公頃則屬地主

或承租人以外 8 名人士占用，另有 1.12 公頃占用人士不詳。 

3、其他 

包括閒置、保留等國有土地，面積共約 8.66 公頃，其

中約 5.64 公頃可能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仍由國有財

產局查核中。 

(三)建築改良物調查 

本項調查以人工湖各湖區預定地為範圍，以本所於民國

98 年所完成之計畫區實測地形圖為基礎，將用地範圍、建築

物或構造物位置、通達道路等逐一標示於圖面，再至現場沿

通達道路逐一檢核，包括座標、使用面積、樓層、使用性質、

構造屬性、維護情形等，並拍照做為紀錄。經於民國 100 年

8 月至現場調查完成，工作成果請詳附錄三，建築改良物暨

構造物分布如圖 2-8，其使用型態、構造屬性及維護情形整理

如表 2-7，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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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本計畫區公有土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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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計畫區建築改良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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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計畫區建築改良物暨構造物統計 
單位：平方公尺 

使用性質 住家 工寮 倉庫 菇寮 其他 荒廢 合計 

構
造
屬
性 

木造  40 900    940 
磚造 654 32 193  1 184 1,064 
加強磚造 80    185  265 
貨櫃   39    39 
鐵皮造 220 273 1139  388 630 2,650 
其他    826   826 
合計 954 345 2,271 826 574 814 5,784 

維護
情形 

破損  40 49   112 201 
堪用  32 912  388 510 1,842 
良好 954 273 1,310 826 186 192 3,741 
合計 954 345 2,271 826 574 814 5,784 

1、使用性質 

調查範圍內既有建築改良物暨其他構造物共約有 5,784

平方公尺，零星分布在各湖區或工程用地，使用性質以堆置

農具、肥料等使用之倉庫為最多(2,271 平方公尺)，其次依序

為住家(954 平方公尺)、菇寮(826 平方公尺)、荒廢未使用者

(814 平方公尺)、羊舍(其他類，388 平方公尺)、工寮(345 平

方公尺)及其他(自來水設施 185 平方公尺，櫸木公 1 平方公

尺)。 

計畫區內之現有住家有 2 處，均位在 E 湖區預定地內，

即玉屏路旁溪底段地號 523、692 等 2 筆甲種建築用地及位

在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附近的溪底段地號 541等 1筆甲種建

築用地。溪底段地號 523、692 等 2 筆土地所有權人均設籍

在草屯鎮玉屏路 55 號。地號 523 上建有獨棟 2 樓鋼構造住

家 1 戶，其屋主原有房舍於九二一地震時倒塌，故在現址建

地以鋼構造為骨架興建建築改良物；地號 692 為四合院住家，

係五代世居於此之廖姓人家，共有 6 戶住戶。上開 2 筆建地

共 7 戶住家，其建築改良物有納入安置規劃之必要。 

計畫區內有自來水公司寬口井 1 處，係設置在屯園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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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412 等 1 筆甲種建築用地上，為供應草屯地區自來水之水

源設施。此項設施位在 B 湖區預定地內，豐水期取水量可達

5,000CMD，枯水期取水量不穩定；本計畫完工營運後將可

取代其功能，然人工湖施工期間該寬口井原供水區域之供水

需求須妥善處理，建議與自來水公司研商處理方式以維護東

草屯地區之自來水供應。 

自來水設施南側不遠處有櫸木公 1 座，為草屯鎮 8 個樹

神中唯一的櫸木樹神(其餘均為榕樹公)，其位置在 B 湖區南

側用地界旁，在設計上微調應可就地保留，並可與當地發展

計畫相結合成為人工湖畔一代表性景點。 

2、構造屬性 

就各建築改良物或其他構造物之屬性言，鐵皮造者最多

(2,430 平方公尺)，其次依序為磚造(1,064 平方公尺)、木造

(940 平方公尺)、其他(菇寮，826 平方公尺)、加強磚造(485

平方公尺)，另有民眾以貨櫃做為倉庫使用(39 平方公尺)。 

3、維護情形 

本計畫區各建築改良物或其他構造物大致維護情形仍

屬良好(3,741 平方公尺，約占 64.7%)，屬堪用者次之(1,842

平方公尺，約占 31.8%)，餘為已破損者(201 平方公尺，占

3.5%)。 

(三)水利構造物調查 

本計畫區屬於南投農田水利會所轄北投新圳之灌區，故

人工湖預定地內灌排水路發達。北投新圳幹線約自本計畫區

南緣經過，有 1 處隧道及 1 處水門具有歷史紀念價值，然不

受本工程計畫所影響；北投新圳之排水路(水洩溪)貫穿本計畫

人工湖區，其末端(E 湖區北側)設有 1 座倒伏壩以調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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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灌區供水，該倒伏壩亦不受本工程計畫影響。 

本人工湖預定地原有農田用水均自水洩溪以水門調節給

水，經調查計畫區內共有一般水門 16 座，其中 2 座已停止使

用，其餘 14 座仍正常操做中；各水門位置請參見圖 2-9。 

(四)鄰近農地交易價格調查分析 

依據本所以往之調查，當地民眾最關切補償議題。總統

馬英九先生於民國 100 年 8 月 25 日在總統府宣布土地徵收條

例修正草案，未來立法通過後政府徵收土地將改按市價補償，

取代目前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補償的作法。因此，無論為與

當地民眾做有效溝通或因應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即，都有研

析計畫區鄰近農地交易情形之必要；本計畫參考內政部地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之 房 地 產 交 易 價 格 進 行 查 詢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property.asp?cid=830) ，取

得草屯鎮民國 94 年第 1 季至民國 100 年第 2 季之農地交易資

訊共 285 筆(請參見附錄四及表 2-8)，其中有 49 筆係位在本

計畫區周邊。 
表 2-8 草屯地區農地交易價格統計 

年  別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草屯鎮 

交易筆數(筆) 16 18 43 43 43 85 37 
最高單價(元/m2 12,500 ) 5,457 8,229 8,221 12,626 46,443 24,143 
最低單價(元/m2 2,774 ) 263 208 304 241 181 171 
平均單價(元/m2 4,080 ) 2,794 3,350 3,181 3,001 3,379 3,530 

計畫區 
周邊 

交易筆數(筆) 1 3 7 7 7 14 10 
最高單價(元/m2 2,371 ) 3,163 3,101 2,940 2,767 3,315 2,905 
最低單價(元/m2 2,371 ) 2,425 1,598 1,329 1,652 1,229 1,614 
平均單價(元/m2 2,371 ) 2,906 2,444 2,292 2,183 2,514 2,479 

註：計畫區周邊係指烏溪橋-御富路以東、中正路以北至國道 6 號以南之區域。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地政司房地產交易價格統計分析。 

經分析結果，草屯鎮近年來農地交易價格係呈波動狀，

大致從民國 95 年起則為正成長趨勢；計畫區周邊除民國 95

年間在御富路旁農地成交單價每平方公尺 3,128 元將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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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計畫區既有水利構造物分布 



 
2-23 

單價抬高為 2,906 元外，歷年大致在每平方公尺 2,200～2,600

元間波動。御富路旁農地在 97 年間之交易價格每平方公尺

1,816 元，跌幅甚鉅。 

若以市場交易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來比較，經隨機抽取

玉屏路及中和路附近之 2 筆農地購買其土地登記簿謄本，得

知計畫區周邊農地民國 100 年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

2,300 元，約為前述交易價格之 92.8%；若以計畫區同期土地

公告現值比較(每平方公尺 1,800 元)，則約為市場交易價格之

72.6%，顯示計畫區土地公告現值低於市場交易價格，其區位

雖略偏離市區，但未來徵收時仍應妥善考量被徵收人之心理

態度。 

三、法令及相關課題分析 

根據本章前述調查，本計畫涉及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農保權

益所需用地之取得，以及為妥善照顧工程用地內現有住戶之拆遷

安置用地取得。土地法(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修正公告)第 208 條

及土地徵收條(民國 91 年 12 月 11 日公告)第 3 條，均明訂國家因

公益需要興辦水利事業時，得徵收私有土地；土地法第 215 條及

土地徵收條例第 5 條同時規定，「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

併徵收」；另土地法第 5 條定義：「本法所稱土地改良物，分為建

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二種」。前述法令均以補償為其要件，並未

要求對土地所有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予以安置；內政部地政司爰

於民國 79 年 2 月 17 日內政部台(79)內地字第 770601 號函頒「改

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其第 6 項要求「需地機關應就被徵收土地

上之住宅所有人，因徵收致無屋可住者，訂定安置計畫，於徵收

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至於土地被徵收者之就業問題，則

均無相關規定或案例可循，在各項重大建設計畫推動時亦鮮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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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慮者。民國 80 年以來，經濟部水利署所執行之鯉魚潭水庫(民

國 81 年 12 月運轉)、牡丹水庫(民國 84 年 10 月運轉)、南化水庫(民

國 88 年 7 月運轉)、寶山第二水庫(民國 95 年 7 月運轉)、湖山水

庫(施工中)等水利事業雖均訂有安置計畫，但原土地所有權人均只

領取補償費，並未選擇其他安置方案或加入原先規劃之第二專長

培訓。以本計畫而言，本所過去相關調查顯示土地所有權人較關

切其農民健康保險身分及未來生計問題；另計畫區工程用地範圍

內有現住戶必須拆遷，爰一併將相關法令與課題納入研析，相關

法令請參見附錄五。 

(一)農民健康保險 

1、農民加入農保之基本條件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修正公告)第 6

條明定「農民除應參加或已參加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或

勞工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暨內政部依上開條例第 5 條訂有「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

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民國 99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告)，其第 2 條規定農民加入農保應具備下

列各款資格條件： 

(1) 年滿 15 歲以上者。 

(2) 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達 90 日以上者。 

(3) 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 

(4) 自有農地平均每人持有面積 0.1 公頃以上或租用農地平均

每人 0.2 公頃以上，依法從事農業工作連續經營滿一年

者。 

(5) 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林、漁、畜產品銷售金額平均每人

達月投保金額 3 倍以上或投入農業生產資材平均每人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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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 2 倍以上者(須經村、里長或鄰長認證)。 

(6) 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者。 

2、農地被徵收後之農保延續問題 

勞工保險局為辦理農保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或已與需

地機關協議價購後徵收前之繼續加保作業，訂有「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

(1) 農地被徵收者，自徵收公告期滿第 16 日起算，至屆滿 3

年止。 

」(民國 98 年 7

月 1 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80107659 號函備查)，其續保期

間可延續 3 年，相關規定如下： 

(2) 屬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公共建設之區段徵收，且被徵收農地

所有權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者，其續保期間則至抵價地辦

竣所有權登記後止。 

(3) 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尚未徵收者，自完成土地產權移轉登

記日起算，至屆滿 3 年止。 

3、農地被徵收後老農津貼之影響 

依現場訪查，本工程計畫土地所有權人以高齡者居多，

對政府政策雖願支持，但對其農保或老農津貼福利等至為關

切。經水利署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解釋(相關函文影本請

參見附 1-5 頁)，「現已領取老農津貼之農保被保險人，於領

取津貼期間，因所持有參加農保之農地配合政府公共政策被

徵收而致農保資格喪失，若無領取政府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

或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情形，不因喪失農保資格而影響

繼續領取老農津貼之權益」。則現滿 65 歲已領取老農津貼者，

其權益不因土地被政府徵收而受到影響。 

4、課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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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訪查發現，當地農民加入農保之 6 項資格中，第

4 項(自有農地 0.1 公頃以上或租用農地 0.2 公頃以上)資格可

能因本計畫實施徵收而喪失，因此在徵收公告期滿第 16 日

起算 3 年內設法讓該等農民再保有農地，即可維繫其農保身

分；保有方式有二，其一為由該等農民自行以政府發放之補

償費用購置附近之農地，另一為由政府提供附近之農地出租

給該等農民耕作。 

本人工湖預定地民國 100 年之農地土地公告現值為每

平方公尺 1,800 元，另查南投縣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100 年度徵收補償加成數為四成，故若本年度即辦理徵收作

業時，每平方公尺土地所可能獲得之補償費為 2,520 元，約

與表 2-7 所示計畫區周邊農地交易價格 2,479 元相當，但尚

較草屯鎮平均交易價格 3,530 元為低。民國 100 年 8 月 25

日總統宣布未來政府徵收土地將改採土地市價補償，此項政

策若經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後，則被徵收農地之農民應可在

鄰近地區購得對等之農地，自無農保身分維繫問題；若在本

計畫奉核實施前該項政策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則徵收補償費

用是否可在鄰近購得對等之農地尚難論定，應規劃提供附近

之農地出租給該等農民以供其維繫農保身分之用。 

以提供出租農地供農民維繫其農保身分時，應以最小規

模為規劃基礎，即每人 0.2 公頃之出租農地。依據「從事農

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第 12 條之規定，『年滿 65 歲以上累計加保年資滿 8 年

之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實際從事農業工作，其加保資格條

件可不受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有關同戶、農地面積之限制』，

故農民年滿 65 歲且累計加保年資滿 8 年者，未來有農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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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入農保而不受到最小規模 0.2 公頃之限制。 

除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外，本計畫工程用地內國有土地恐

有放租、遭占用或涉耕地三七五等為使用行為，本所已函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中區辦事處南投分處協助查明，相關權益

關係人將一併列為受影響民眾清冊納入調查。 

經研析相關法令後，本計畫繪製「維繫受影響農民農保

身分工作流程」如圖 2-10。由於水利署非為農業主管機關亦

非事業單位，因此不可能持有農地可供農民承租，故未來若

有此項需求時，須將之列為工程計畫中之配合事項一併提請

行政院核定，俾由農業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單位釋出其適當

區位之土地供受影響農民專案承租，以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

群之美意。 

(二) 農民健康保險(農保)與國民年金保險(國保)之比較 

當農地被徵收後，農民若無在 3 年內覓得適當農地以維

繫其農保身分時，其社會保險將轉為國民年金保險。農保與

國保之差異比較如下： 

1、保費負擔與繳交期限 

(1) 農保 

根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修

正公告)第 11 條之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中央主

管機關按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同條例第 12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

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三十，政府補助百分之七十」。

目前農保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為 10,200 元，應負擔保費

為每月 78 元，繳費期限至其失去農保資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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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維繫受影響農民農保身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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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保 

「國民年金法」(民國 100 年 12 月 2 日修正公告)第

10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率，於本法施行第一年為百

分之六點五；於第三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以後每二年調

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二」；同法第 12 條規定，

除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免負擔保費)、被保險人每

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之 1.5 倍或 2 倍者外，一般

民眾係「自付百分之六十，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四十」。

目前國保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 17,280 元，一般民眾應負

擔保費為每月 726 元，繳費期限至其年滿 65 歲為止。 

2、保險事故給付之種類與額度 

(1) 農保 

根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2 條之規定，其保險事

故「分為生育、傷害、疾病、身心障礙及死亡五種；並分

別給與生育給付、醫療給付、身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

此外，政府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祉，特於民

國 100 年 12 月 2 日修訂頒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

例」，此暫行條例第 4 條規定，「符合前條資格條件之老年

農民，自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得申請發給福利津貼，每

月新臺幣 7,000 元，發放至本人死亡當月止」；前條(第 3

條)則規定其資格條件須為「年滿 65 歲，申領時參加農民

健康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合計 6 個月以上者」。 

(2) 國保 

根據「國民年金法」第 2 條之規定，其保險事故「分

為老年、生育、身心障礙及死亡四種。被保險人在保險有

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分別給與老年年金給付、生育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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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同

法第 29 條規定，「被保險人或曾參加本保險者，於年滿六

十五歲時，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3、假設情境比較 

保險給付視個人情況可能有很大差距，本計畫假設受影

響農民目前平均年齡為 55 歲，探討其維持農保身分或加入

國保之可能差異如次。 

(1) 若平安存活至 80 歲 

參加農保者須繳交保費 25 年，共繳交 23,400 元；年

滿 65 歲(10 年後)時可領取老農津貼至 80 歲，共可領取

1,260,000 元。 

參加國保者須繳交保費 10 年，共繳交 111,352 元；年

滿 65歲時可領取國民年金至 80歲，共可領取 832,176元。 

(2) 若在 62 歲時發生身心障礙保險事故 

發生保險事故經確認後給付 10,200～408,000 元不等

(依給付標準 1~15 級認定結果給付)，以最高給付計為

408,000 元，一次給付；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將退保，故

退保前繳交保費 7 年，共繳交 6,552 元；退保時未滿 65

歲，無法領取老農津貼。 

參加國保者須繳交保費 7 年，共繳交 77,138 元；保

險事故發生後重大身障無需再負擔保費，每月可領取身心

障礙年金 4,700 元至 80 歲，共可領取 1,015,200 元；年滿

65 歲時可領取國民年金至 80 歲，共可領取 832,176 元。 

(3) 若在 62 歲時發生死亡之保險事故 

參加農保者繳交保費 7 年，共繳交 6,552 元；發生保

險事故後一次發給 15 個月喪葬津貼，為 153,000 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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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未滿 65 歲，無法領取老農津貼。 

參加國保者繳交保費 7 年，共繳交 77,138 元；保險

事故發生後一次發給 5 個月喪葬津貼，為 86,400 元；被

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死亡，按其月投保金額 1.3％發給遺屬

年金(符合第 40~44 條規定者)，以配偶同年齡並計領至 80

歲估算，每月可領取遺屬年金 3,500 元，共可領取 756,000

元；因被保險人未滿 65 歲，無法領取國民年金。 

(4) 若在 75 歲時發生身心障礙保險事故 

參加農保者仍須繳交保費 25 年，共繳交 23,400 元；

發生保險事故經確認後給付 10,200～408,000 元不等(依給

付標準 1~15 級認定結果給付)，以最高給付計為 408,000

元，一次給付；年滿 65 歲後可領取老農津貼至 80 歲，共

可領取 1,260,000 元。 

參加國保者須繳交保費 10 年(至年滿 65 歲)，共繳交

111,352 元；保險事故發生時已非屬國保被保險人，故無

法領取身心障礙年金；年滿 65 歲時可領取國民年金至 80

歲，共可領取 832,176 元。 

(5) 若在 75 歲時發生死亡之保險事故 

參加農保者繳交保費 20 年，共繳交 18,720 元；發生

保險事故後一次發給 15 個月喪葬津貼，為 153,000 元；

發生保險事故前可領取老農津貼 10 年，為 720,000 元。 

參加國保者繳交保費 10 年，共繳交 111,352 元；保險

事故發生後一次發給 5 個月喪葬津貼，為 86,400 元；被

保險人於領取國民年金期間死亡，按其月投保金額 0.65

％發給遺屬年金(未達 3,500 元者以 3,500 元計)，以配偶同

年齡並計領至 80 歲估算，每月可領取遺屬年金 3,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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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可領取 210,000 元；被保險人死亡前可領取國民年金 10

年，即領取 554,760 元。 

(三) 現有住戶安置 

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例並未要求對土地所有權人或房屋

所有權人予以安置，內政部地政司民國 79 年函頒「改進土地

徵收作業原則」第 6 項則要求需地機關應於徵收計畫書內敘

明安置計畫情形。另行政院會民國 100 年 8 月 25 日通過「土

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第 34 條之 1 增定「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

無屋可居住者，需用土地人應予以安置，安置方法包括安置

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查內政部地政司於「改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或擬議中

之「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均未對於用地取得

或開發建築等作為加以規範，水利事業在無明確法規可資遵

循前提下，一般對於安置土地之取得係視為「非水利事業所

必須」，故通常視個案遴選鄰近之公有土地以撥用方式取得，

或利用縣市政府國民住宅建設配額方式來安置拆遷戶；此類

安置方式或由於拆遷戶認為公有土地區位條件不適宜，或由

於居住型態改變致拆遷戶不以為可接受(如透天厝變成公寓

大廈)等等，故以往相關水利事業之建設，各拆遷戶多選擇領

取補償費自行安置處理。 

本計畫經清查於 E 湖區用地範圍內發現有 7 戶住家，但

其他湖區計 11 處甲種建築用地上亦有房舍存在，未來無法排

除其所有權人遷回居住的可能；故建議以上甲種建築用地土

地共約 0.65 公頃納入安置考量範圍，詳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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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計畫拆遷安置可能需求 

地號 位置 
建地面積 

(m2
建築容積 

) (m2 使用現況 
) 

溪底段 163 號 D 湖區內 38   
溪底段 324 號 F 湖區內 485   

溪底段 429 號 D 湖區內 548 49 
破損，已荒廢。與溪底段

163 地號為同所有權人。 
溪底段 432 號 D 湖區內 547   
溪底段 475 號 D 湖區內 293   

溪底段 476 號 D 湖區內 79  
與溪底段 475 地號同一所

有權人 
溪底段 523 號 E 湖區內 329 220 使用中。 

溪底段 692 號 E 湖區西堤 612 734 
使用中，部分擴建在相鄰農

地上。 
溪底段 541 號 E 湖區內 410 48 新建，使用中。 
屯園段 347 號 C 湖區內 967 -  
屯園段 412 號 

B 湖區內 277 277 
私有地，由自來水公司租用

作為寬口井。 
屯園段 431 號 B 湖區內 594   
屯園段 460 號 

B 湖區南堤 1,314 184 
堪用，已荒廢。與屯園段

412 地號為同所有權人。 
合計 - 6,493 1,512  

 

安置計畫所需土地迄今尚無法源可循，常造成開發單位

取得用地之困擾。查內政部營建署為有效管理國內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於民國 96 年 3 月修正公告「營建工程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其中「參、剩餘土石方處理方針二、公共工程

剩餘土石方處理」訂有規定，「工程預期總出土 量達50 萬立

方公尺以上者，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審查或

特約收容處理場所」；另「貳、適用範圍」中敘明，『本方案

所指收容處理場所，包括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

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另該方案於

「肆、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八)規定，土資場如具

有填埋功能者，其興辦事業計畫應包括再利用計畫，依計畫

完成使用檢查核可後，於終止使用時，應先覆蓋 50 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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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壤，以利植生綠化，並得依其再利用計畫依法申請設置

遊憩及遊樂設施、汽車教練場、停車場、文化、教育、宗教、

社會福利、衛生、行政、公共設施、公用設備、低密度開發

社區等使用，其須辦理用地變更者循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理。 

依據本所民國 99 年完成之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預估

剩餘土石方約 702 萬立方公尺，須依本方案規定處理；又該

方案所提再利用計畫中包括「低密度開發社區」乙項，故本

計畫初步評估建議可利用土資場填埋後供拆遷安置之用。至

於既經徵收之土地若作為土資場使用，其再利用為低密度開

發社區時土地如何分割或移轉等事宜，建議可事前協商主管

機關並書明於安置計畫與土資場興辦事業計畫內，以為未來

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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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土地所有權人安置意願調查  

為妥善安置鳥嘴潭人工湖預定地內相關權益人士，本計畫透過意

願調查瞭解其需求，俾能據以規劃妥適之安置方案。調查範圍、項目、

方法與成果說明如次。 

一、調查範圍 

本計畫係針對人工湖預定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承租人進行調查。根據表 2-4，本計畫人工湖預定地土地所有權

人共 560 名，另 3 處土資場新增利害關係人 79 名(詳 2-14 頁)、國

有土地承租人共 74 名(扣除地主後，詳第 2-16 頁)，這些土資場及

公有地承租人長期在本計畫工程預定地內從事農業行為，故一併

納為調查對象。綜上，本計畫調查對象為土地所有權人及公有土

地承租或占用人，共 713 名。 

二、調查方法 

本計畫採用系統抽樣調查法辦理，包括面訪問卷調查 106 份

及郵寄問卷調查 46 份，共預計執行 152 份調查，於 95%信心水準

下之預計抽樣誤差為 ±7.06%。 

面訪問卷設計完成後，於民國 100 年 8 月間試訪 5 份，做為

擬定正式問卷之依據，以確認問項內容之適宜性並增加訪談成果

之有效性。調查時以設籍在草屯鎮北勢、御史、中原、土城、南

埔等 5 里者共 399 名土地所有權人，以及位在計畫區周邊各里的

78 名公有土地承租人為對象，於建立調查清冊後由訪員至現地隨

機抽樣訪查 106 份。 

郵寄問卷以設籍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

縣、台中市、南投縣、高雄市、花蓮縣以及南投縣境其他土地所

有權人共 161 名為對象，於建立清冊後由工作人員隨機抽選 46 份

寄發問卷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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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旨在針對人工湖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調查其對農保或就業方面之需求，然依據表 2-8 之統計，本計畫

用地範圍內有建築用地 13 筆，其中 2 筆目前係做為住宅使用中，

故一併將拆遷安置納入調查，說明如下。 

(一)輔導就業調查 

本項調查參考本所以往之執行成果初步擬定，並經現場

試調後予以檢討修正，問卷內容詳附錄六，調查項目及內容

包括： 

1、基本資料，如受訪者之姓名、姓別、年齡、職業、學歷、農

保身份等。 

2、土地持有情形，如自有或租用、持有規模、分布地段等。 

3、輔導就業問項，包括： 

(1) 受訪者農保資格是否受計畫實施影響。 

(2) 是否知道農地被徵收者其農保身分可續保 3 年之規定。 

(3) 受訪者在農地被徵收後之打算。 

(4) 受訪者有無專業技能調查。 

(5) 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 

(二)拆遷安置調查 

本項調查參考說明會民眾關切問題而擬定，問卷內容請

詳附錄六，調查項目及內容包括： 

1、基本資料，如受訪者之姓名、姓別、年齡、職業、學歷等。 

2、住宅概況，如自有或租用、居住人口、使用坪數、居住時間

等。 

3、拆遷安置問項，包括： 

(1) 受訪者希望在地安置或在外購屋。 

(2) 希望在地安置者，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對於坪數、型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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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數、可接受總價等，做為拆遷安置之規劃依據。 

四、輔導就業調查成果與分析 

本計畫預計執行 152 份調查，實際回收 123 份，於 95%信心

水準下之抽樣誤差為 ±8.04%，抽樣誤差之計算公式如下。 

 

      抽樣標準差  
，抽樣誤差

n
SKr ×=  

P：滿度度，一般取 50% 

K：標準差係數，K95%

n：樣本數 

=2 

實際調查數量少於預計執行數量之原因，在於「調查母體清

冊」所引用之土地所有權人名冊並未及時更新(土地所有權人有異

動未及更新，或異動後未主動向地政單位更新)，致無法在登記戶

籍地址找到土地所有權人進行訪查之故；類似情形在郵寄樣本中

更為普遍，這些旅居在外的土地所有權人可能因為數度搬遷而無

法聯繫。 

本次土地所有權人輔導就業調查之成果統計分析如次。 

(一)樣本組成分析 

1、面訪問卷調查 

本項調查以設籍在草屯鎮北勢、御史、中原、土城、南

埔等 5 里之土地所有權人，以及位在計畫區周邊各里的公有

土地承租人為對象，預計隨機抽樣訪查 106 份；實際調查結

果共完成 113 份，其中 105 份為土地所有權人、8 份為公有

土地承租人。 

2、郵寄問卷調查 

本項調查以設籍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高雄市、花蓮縣以及南投縣境其

)1(
∧∧

−= PPS



 3-4 

他土地所有權人為對象，隨機抽選 46 份寄發問卷，其中因

地址錯誤或查無此人遭退回者有 10件、實際回收問卷 12份，

扣除 2 份填寫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回收率約 20%。 

(二)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1、性別 

本計畫共回收問卷123份，其中男性受訪者約占82.9%、

女性受訪者約占 17.1%。 

2、年齡 

受訪者以高齡者居多，年齡超過 65 歲者約占 53.7%，

50~64 歲者占 30.9%，50 歲以下之受訪者占 14.7%。 

3、學歷 

123 位受訪者中有 7 位未填寫學歷，其餘 116 位以國小

程度占 27.6%最多、自習者占 26.8%次之，其次依序為高中

(職)者占 19.5%、國中占 11.4%、大學及以上者占 8.9%。 

4、農保身分 

所有受訪者中，有 92 位具有農保身分(74.5%)、30 位不

具農保身分(具有其他社會保險身分)。有農保身分之受訪者

中，有 88 名為農會會員，其他 7 名為非農會會員；農會會

員中有 3 位無農保身分。 

(三)問項調查結果分析 

1、因農地被徵收者其農保資格可延續 3 年之認知 

只有 41.5%的受訪者知道這些規定，另有 54.5%受訪者

並不知道相關規定。若以樣本類別來看，調查範圍內之土地

所有權人有 56.2%仍然不知道此規定，外縣市土地所有權人

約有 40%的所有權人不瞭解有此一規定；公有土地承租人中

也有 50%受訪者不知道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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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者對農保資格可延續三年之認知 
               認知 

類型 

知道 不知道 

樣本數 % 樣本數 % 

鄰近土地所有權人 44 41.9 59 56.2 

外縣市土地所有權人 5 50.0 4 40.0 

公有土地承租人 2 25.0 4 50.0 

合計 51 41.5 67 54.5 

2、農地若被徵收對其農保權益之影響 

整體調查結果，56.1%的受訪者認為其所持有農地若被

徵收後將使其失去農保資格，41.5%的受訪者則表示並不會

受到影響。 

在受影響的受訪者中，以 50~59、60~64 及 65 歲以上等

3 個年齡層的土地所有權人影響較顯著，分別為 76.2%、

64.7%及 60.6%。 
表 3-2 農地被徵收對受訪者農保權益之影響 

年齡層 
樣本數 百分比 

不受影響 會受影響 未回答 不受影響 會受影響 未回答 
< 30 歲  1 - - 100.0 - - 
30~39 歲  3  2 - 60.0 40.0 - 
40~49 歲  4  7 1 33.3 58.3 8.3 
50~59 歲  3 16 2 14.3 76.2 9.5 
60~64 歲  4 11 2 23.5 64.7 11.8 
> 65 歲 22 40 4 33.3 60.6 6.1 
未填年齡 -  1 - - 100.0 - 
合計 38 77 9 30.9 62.6 7.3 

3、受訪者在土地被徵收後的打算 

約有 59.3%的受訪者希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約有 8.9%

受訪者想要轉行，約 17.1%想要退休，約 6.5%有其他職業可

以謀生，另約有 13.0%還沒有打算，詳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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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農地被徵收對受訪者之打算 
單位：人次 

年齡層 
繼續 
事農 

轉行 退休 
有其他

工作 
還沒打算 未回答 合計 

< 30 歲 - - - 1 - - 1 
30~39 歲 3 - - 3 - - 6 
40~49 歲 5 4 1 1 2 - 13 
50~59 歲 15 1 1 2 2 3 24 
60~64 歲 11 - 4 1 4 - 20 
> 65 歲 44 4 13 - 9 3 73 
合計 78 9 19 8 17 6 137 
註：本題為複選題。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僅有 1 位，該受訪者有其他工作可

以謀生；30～39 歲的受訪者中，有 3 人次想繼續從事農業

生產、3 人次有其他職業可以謀生；40~49 歲的受訪者中，

有 4 人次希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有 5 人次想要轉行、有 1

人次想要退休、1 人次有其他職業可以謀生、另外 2 人次還

沒有打算。50~59 歲的受訪中，有 15 人次希望繼續從事農

業生產、有 1 人次想要轉行、有 1 人次想要退休、2 人次有

其他職業可以謀生、2 人次還沒有打算。60~64 歲的受訪者

中，有 11 人次希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沒有人想要轉行、

有 4 人次想要退休、1 人次有其他職業可以謀生、另外 4 人

次還沒有打算。65 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有 44 人次希望繼續

從事農業生產、有 4 人次想要轉行、有 13 人次想要退休、

另外有 9 人次還沒有打算。 

4、專業技能調查 

共有 4 人次表示本身擁有技術士證照、有 24 人次表示

擁有其他職能、有 83 人次表示只會種田其他都不會，詳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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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受訪者專業技能調查 
單位：人次 

年齡層 
持有 
證照 

無證照，但有相關專業技能 只會

種田 
未回答 

模板組裝 開堆高機 一般粗工 倉庫管理 廚師 警衛 其他 
< 30 歲 - - - - - - - 1 - - 
30~39 歲 1 - - 2 1 - 2 1 1 - 
40~49 歲 - 1 1 1 - - - 2 4 4 
50~59 歲 3 - - 1 - - 2 3 9 4 
60~64 歲 - - - - 1 1 - 4 12 1 
> 65 歲 - - - - - - - 4 57 6 
合計 4 1 1 4 2 1 4 15 83 15 
註：本題為複選題。 

針對擁有其他職能者分析，勾選具有模板組裝技能者為

1 人次、勾選能開堆高機者為 1 人次、勾選可勝任一般粗工

者為 4 人次、勾選可擔任倉庫管理者為 2 人次、勾選有廚房

技能者為 1 人次、勾選可從事警衛工作者有 4 人次，表示有

其他技能者有 15 人次；前述其他技能包括當老師、職業駕

駛、繼續開輪胎行、電工、土木工程、開大卡車、開拼裝車、

水稻育苗、做生意、有其他工作或年紀大不想再工作。 

5、本計畫若奉核實施時，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 

共有 168 人次回覆本問項，以獲得合理補償共有 98 人

次勾選最多，其他如施工期間擔任工作人員有 19 人次、人

工湖營運期間擔任解說導覽人員有 13 人次、希望政府輔導

轉業或提供第二專長培訓者有 11 人次，另有其他期盼者共

21 人次，詳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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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農地被徵收時農保受影響者希望之協助 
單位：人次 

年齡層 合理補償 
施工期間

參與工作 
擔任解說

導覽人員 
接受輔導

轉業培訓 
其他 未回答 合計 

< 30 歲 1 - 1 1 - - 3 
30~39 歲 4 - - - 1 - 5 
40~49 歲 9 2 3 4 - - 18 
50~59 歲 15 4 3 2 3 4 31 
60~64 歲 14 4 3 1 5 - 27 
> 65 歲 54 8 3 3 12 1 81 
未填寫 1 1 - - - 1 3 
合計 98 19 13 11 21 6 168 
註：本題為複選題。 

年齡小於30歲的受訪者(僅有1位)希望能有合理補償，

並希望能在人工湖營運期間擔任解說導覽人員、同時由政府

提供輔導轉業培訓。年齡在 30～39 歲的受訪者中，有 4 人

次希望政府合理補償，另有 1 人次本身已有工作並不需要協

助。年齡在 40～49 歲的受訪者中，有 9 人次希望政府合理

補償、有 2 人次希望在施工期間擔任工作人員、有 3 人次希

望在人工湖營運期間擔任解說導覽人員、有 4 人次希望政府

提供轉業輔導。年齡在 50～59 歲的受訪者中，有 15 人次希

望政府合理補償、有 4 人次希望在施工期間擔任工作人員、

有 3 人次希望在人工湖營運期間擔任解說導覽人員、有 2 人

次希望政府提供轉業輔導。年齡在 60～64 歲的受訪者中，

有 14 人次希望政府合理補償、有 4 人次希望在施工期間擔

任工作人員、有 3 人次希望在人工湖營運期間擔任解說導覽

人員、1 人次希望政府提供轉業輔導。年齡在 65 歲以上的

受訪者中，有 54 人次希望政府合理補償、有 8 人次希望在

施工期間擔任工作人員、有 3 人次希望在人工湖營運期間擔

任解說導覽人員、有 3 人次希望政府提供轉業輔導。 

表示有其他期盼者共 21 人次，其意見包括：希望政府

能提供其子女穩定之工作、希望政府加強人工湖南側坡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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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希望政府能引進並開放經營休閒產業、希望政府以地

易地、希望政府確保農保身分、想退休、任何老人可以勝任

的工作都可以、反對個人土地被徵收，另有 2 人次表示不需

要額外的任何協助。 

6、對農地出租區位之選擇 

共有 129 人次回覆本問項，有 23 人次選擇在草屯鎮平

西段土資場、有 6 人次選擇在五育高中附近台糖茄苳腳農場、

有 10 人次選擇在亞洲大學附近台糖山仔腳農場，表示其他

意見者有 83 人次。勾選其他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中，有 79

人次陳述具體意見：有 20 人次認為三處地點都太遠而不適

宜，有 19 人次認為不需要或不想再種田，有 11 人次希望能

以地易地，有 10 人次認為租地沒有保障，有 10 人次認為租

金太貴或應予補貼，有 3 人次本身沒有農保身分，另有 2 人

次認為提供補償費即可、有 2 人次反對本人工湖計畫、有 2

人次還沒有打算。 

進一步針對土地被徵收後其農保資格會受到影響的 69

位受訪者，分析其對農地出租區位之選擇，詳表 3-6。認為

平西段土資場可符合其需求的有 17 人次，勾選台糖茄苳腳

農場的有 6 人次，勾選台糖山仔腳農場的有 10 人次。勾選

其他項者共有 48 人次，其中想自己買地或以地易地的有 16

人次，認為距離太遠、要近一點的 14 人次，認為租金太貴

的有 3 人次，想退休、不想種田或已有工作或不需要者有 4

人次，反對人工湖興建者有 2 人次(同一戶)，還沒有打算或

未加說明者有 8 人次。 



 3-10 

表 3-6 農保資格受影響者對農地出租區位之選擇 

選項(可複選) 樣本編號 
數量 

全體 扣除 65 歲
以上者 

平西段土資場 
015、016、064、082、097、104、
109、152、201、206、226、251、
378、603、607、709、602 

17 11 

台糖茄苳腳農場 097、104、109、251、601、606 6 3 

台糖山仔腳農場 005、097、104、109、201、251、
271、277、334、705 10 6 

其
他 

想自己買地或以地易
地 

004、070、084、151、153、207、
210、229、269、295、306、308、
352、358、390、395 

16 7 

距離太遠，要近一點 
200、243、244、293、294、297、
323、351、368、372、380、392、
702、704 

14 5 

租金太貴 083、233、702 3 2 
想退休，不想種田或已
有工作或不需要者 071、101、114、345 4 2 

反對興建本人工湖 069、112 2 - 
還沒有打算或未說明
者 

054、150、213、232、301、322、
361、701 8 5 

總      計 80 41 
註：1.灰底為年齡大於 65 歲者。 

2.本題為複選題。 

另依農委會解釋函(詳附錄一)，年滿 65 歲已領取老農津

貼者，並不因土地被徵收而影響其領取老農津貼之資料；據

此將 65 歲以上受訪者之需求則除後，認為平西段土資場可

符合其需求的有 11 人次，勾選台糖茄苳腳農場的有 3 人次，

勾選台糖山仔腳農場的有 6 人次。勾選其他項者共有 21 人

次，其中想自已買地或以地易地的有7人次，認為距離太遠、

要近一點的 4 人次，認為租金太貴的有 2 人次，還沒有打算

或未加說明者有 5 人次。 

五、拆遷安置調查成果與分析 

本計畫人工湖區共有7戶現住戶，以戶為單位進行調查結果，

實際回收 7 份，各住戶之基本資料與調查結果分析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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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1、性別 

本計畫共回收拆遷安置調查問卷 7 份，其中男性受訪者

共 6 名、女性受訪者有 1 名。 

2、年齡 

本計畫區現住戶均屬世居之大家庭，問卷發放後各家庭

均經內部討論後由其家中主要負責人填答，故回收問卷中以

40～49 歲年齡之受訪者 3 人最多，其次為 50~59 歲及 65 歲

以上者(各 2 名)。 

3、學歷 

7 位受訪者中，大學及以上學歷者有 2 位、高中(職)者

有 1 位、國小者有 2 位、自習者有 2 位。 

4、現在居住坪數與人數 

7 戶受訪者家中共集居 49 人，平均戶量為 7.0。受訪者

中，廖姓家族 42 名居住在玉屏路 55 號之四合院內，該四合

院總樓地板面積約 222 坪(依 98 年測量圖估算)，住戶依輩份

享有 1/4~1/8 不等之居住坪數，平均每人僅享有 5.3 坪之使

用面積。另溫姓家人共 7 名居住在廖姓家族居家之東北側，

該房舍總樓地板面積約 67 坪(依現場量測推估)，平均每人享

有之使用面積為 9.6 坪。 

(二)問項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者對安置方案之選擇 

為期本人工湖工程計畫能順利實施，本計畫建議除於實

施時依相關規定予以合理補償外，另經評估研提「自行購屋

利息貼補」、「政府興建住宅以成本配售」等 2 種安置方案，

經向受訪戶解說後，無受訪戶選擇「自行購屋利息貼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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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 3 戶選擇「政府興建住宅以成本配售」，另有 4 戶勾

選其他，即希望政府直接興建住宅與其既有住宅交換(以屋

換屋)，現住戶不領取地上物補償費、政府也不宜向安置戶

收取建築成本或任何其他費用。 

2、對安置住宅坪數大小之需求 

綜合受訪者表達之書面意見及在問卷上勾選的結果，有

3 戶認為坪數與現況差不多即可、有 1 戶需要 30~40 坪、有

1 戶需要 50~60 坪、另有 2 戶希望能有 60 坪以上之住宅。 

3、對安置住宅房屋型式之要求 

綜合受訪者表達之書面意見及在問卷上勾選的結果，有

1 戶認為雙併透天厝或獨棟透天厝均可，其餘 6 戶均希望是

獨棟透天厝型式。 

4、對可接受房地總價之看法 

7 戶拆遷戶中，有 1 戶認為總價 401～500 萬元是可以

接受的，有 2 戶希望在 400 萬元以下(書面意見為不超過 250

萬元)，另有 4 戶希望以屋易屋、不要再有任何負擔。 

六、綜合評估 

本報告第貳章已綜合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歷次對於民眾

關切事項之調查結果：民國 98 年 12 月地方說明會與會者關切事

項有(1)土地被徵收後會失去農保資格，(2)土地被徵收後會買不到

相等規模的農地耕作，(3)攔河堰設置後鄰近會有淹水問題，(4)希

望有配套的觀光發展計畫來帶動地方發展；民國 99 年 8~9 月地方

意見領袖訪談，認為政府須維持現有耕種者之權益、不能使其喪

失農保資格，並建議人工湖各湖區臨山側應串聯增設帶狀遊湖區

以帶動觀光及提供民眾就業；民國 99 年 8~9 月針對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調查，受訪者對於人工湖是否有助當地觀光產業之看法兩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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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1%認同、37%不認同)，對於人工湖是否可增加就業機會之看

法亦同樣兩極化(41%認同、40%不認同)，而對農保身分調查結果

有農保身分者占 79%、非農保身分者占 21%；至民國 100 年 9 月

16 日公開會議，民眾主要主張有：(1)地徵收之必要性與補償之合

理性，(2)人工湖預定地內現有住戶應妥善安置，(3)土地改良費用

應合理予以補償，(4)應優先維護農民農保資格或補貼其差額，(5)

應規劃長期發展計畫以保障土地被徵收者之工作權。 

本計畫調查主題包括(1)維繫農保身分之必要性及方案之可接

受性，(2)拆遷戶安置地點的選擇與需求。就農保身分言，土地所

有權人中具有其他社會保險的比例為 24.4%，較民國 99 年調查結

果之 21%為高，其差異可能來自本計畫將外縣市土地所有權人納

入調查所致。 

就為維持農保提供租用地初步篩選之 3 處場所(平西段、茄冬

腳、山仔腳)，受訪者普遍認為太遠或租金太貴，故為使本工程計

畫能順利推動，另外評估將人工湖周邊各土資場均納入作為提供

原土地所有權人維繫其農保身分之用地，並配合農地租金予以補

貼措施，以減輕農民負擔。 

就拆遷戶安置意願而言，由於以往的調查並未包括這些安置

戶，因此無法進行比較。依據本計畫與該安置戶之接觸訪問，該

等現住戶家庭雖人口眾多，惟家中年齡層或高或幼，屬於中壯年

之經濟支柱人口則不多。依口頭訪問結果，其月家戶所得約在 5~8

萬元之間，平均每位家人可分配到的所得約在 7,100~11,400 元之

間，依內政部社會司公告「100 年度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

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 9,829 元，後續之拆遷安置工作應

優先照顧這些弱勢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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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輔導就業之擬定與可行性評估 

本計畫針對工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進行抽樣問卷調查(詳第參章

及附錄六)，74.8%受訪者為農民、56.1%受訪者在土地被徵收後會影響

其農保資格、59.3%受訪者在土地被徵收後仍希望繼續從事農業生產

(主要目的在維持其農保身分)，而有 65.9%之受訪者表示只會種田、其

他什麼都不會。因此本工程計畫一旦奉核實施，則有過半數之土地所

有權人將受影響；為免計畫推動引發民怨，遂研擬並評估輔導就業之

可行性。本章所述輔導就業，包括可行方式(以往已有前例可循或法令

所允許之方式)及其他可能方式(以往無前例或無法令可遵循，須以專案

方式循相關程序爭取者)。 

一、輔導就業需求分析 

(一)本工程計畫實施後土地所有權人之打算與期盼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請詳第參章及附錄六)，整理工程實施

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後續工作權的考量如圖 4-1，顯示計畫奉

核實施後仍約有 59.3%的土地所有權人希望繼續務農，其次

為退休(17.1%)或轉業(8.9%)。 

 

圖 4-1  工程計畫實施後地主之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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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畫奉核實施後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方面(詳圖 4-2)，

無論土地所有權人有何打算，希望政府給予合理補償均為其

主要訴求(79.7%)，其次才為提供施工期間或營運期間之工作

機會(15.4%、10.6%)，或轉業輔導訓練(8.9%)。受訪者中，約

有 17.1%勾選「其他」項，多係期望政府提供附近農地供其

繼續從事農業或藉以維繫其農保身分。 

 
圖 4-2  地主希望政府提供之協助 

(二)輔導就業所需用地之勘選與評估 

由於土地所有權人最關切其農保資格之維持，故以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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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用。本計畫利害關係人 713 名，依據抽樣調查結果，其

中約 41.5%其農保資格不受影響、56.1%會受本工程計畫影響；

用地遴選情形說明如次。 

1、遴選原則 

由於計畫區內農民多屬高齡耕作者，耕地與其居家距離

不宜過遠，篩選原則如下： 

(1) 距離東草屯交流道半小時車程範圍內。 

(2) 上開範圍內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台糖農場。 

(3) 配合本計畫可能產生之河川浮覆地或新生地。 

(4) 安置用地須鄰近水源以利引水灌溉，或須為肥沃土壤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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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適當規模(5 公頃以上)可出租給農民者。 

2、勘選結果 

在計畫區半小時車程範圍內並無河川浮覆地、新生地或

其他符合本計畫需求之土地；台糖農場土地有 2 處可符合計

畫需求，即南投市茄苳腳農場、台中市霧峰區山仔腳農場，

二農場合計可釋出農地約 34 公頃。由於利害關係人眾多，

若均以租用土地計算(每人至少 0.2 公頃)，則約需提供 80 公

頃之農地始能符合需求(0.2 公頃/人×713 人×56.1%)；因台糖

可釋出農地尚無法滿足可能需求，故人工湖周邊 3 處土資場

均須納入考量，俾妥適處理農民農保事宜。各可能安置用地

與本工程計畫之相關位置請詳圖 4-3，現況說明如次。 

(1) 南投市台糖茄苳腳農場 

位於南投市西南隅五育高中附近，農場規模約 39 公

頃，扣除莫拉克風災受災戶永久屋及其租用農地後尚約有

24 公頃，詳圖 4-3。本農場土地目前多已出租農民種植鳳

梨，租期為 2 年，每公頃每年租金約為 5.0 萬元。 

台糖公司所轄非自營農場均採標租方式由民眾競標

後耕作。莫拉克颱風受災戶經安置在茄苳腳農場後，因其

原有或租用之農地已流失(或無法耕作)而可能失去農保資

格，南投縣政府已與台糖公司協議將承租約 10 公頃土地

以供永久屋住戶從事農業行為以維持其農保身分，租期 5

年。 

(2) 台中市霧峰區台糖山仔腳農場 

位於台中市霧峰區國道3號霧峰交流道聯絡道附近，

即亞洲大學北側一帶。本農場規模約 10 公頃，土地多已

出租，租期為 2 年，每公頃每年租金約為 5.0 萬元。 



 4-4 

 
圖 4-3  可能之輔導就業用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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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湖周邊土資場 

即本工程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所指之 3 處土資場，規模

共約 34 公頃，詳圖 2-7。A 湖區北側土資場及 D 湖區北

側土資場現況以農田為主，平西段土資場已登錄地多為果

園、未登錄地則仍為荒地；平西段土資場範圍請詳圖 4-4。 

土資場經納入工程用地而予徵收後，其土地即屬國有，

其放租作業須依相關規定或經專案核定辦理。行政院為平

衡民國 65 年 9 月 24 日以前已承租而未及承領公有土地承

租人之權益，於民國 83 年間核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

原則」，其中第 8 點規定：「公有土地以不放領為原則，但

在民國 65 年以前，已有租賃關係之非都市化地區公有宜

農、牧山坡地及都市計畫地區外適當範圍之公有耕地在不

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環境保護及公共建設原則下，

得視實際狀況按公告土地現值依規定辦理放領」，並核定

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等，以為執行之依據。後來考量國

土保育、復育及永續發展，行政院自民國 91 年起陸續核

示停辦公有山坡地、公有平地耕地、國有養殖用地放領，

故目前公有地已全面停辦放領。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屬耕地者其年租金係按土地

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 1/4 折算代金計收。依據「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影響評估正式報告

書(初稿)」，本區耕地每公頃每年可產收稻米 15 公噸；另

依 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糧 署 之 資 料

(http://www.jhfd.gov.tw/News_Look.asp?NewsID=657)，政

府收購農民稻穀分為計畫收購(每公斤 26 元)、輔導收購

(每公斤 23 元)及餘糧收購(每公斤 21.6 元)等 3 種價格，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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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平西段土資場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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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導收購價格計算，相當於每公頃年收穫量 34.5 萬元，

即每公頃每年租金約 8.6 萬元。 

3、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本計畫將台糖茄苳腳農場、山仔腳農場、平西段土資場

等 3 處規模較大之可能用地，納入問卷訪問土地所有權人之

意願，並統計受訪者對不同區位之選擇情形如圖 4-5。以所

有受影響之 69 位受訪者進行分析，24.6%選擇平西段土資場、

有 8.7%選擇南投市台糖茄苳腳農場、有 14.5%選擇台中市台

糖山仔腳農場，另約有 55.1%之受訪者勾選「其他」項(約

20.3%認為應該在附近找地安置、約 4.3%認為租金太貴政府

應予補貼，其餘 30.4%認為不需要或不想再種田、希望能以

地易地、本身沒有農保身分、提供補償費即可、還沒有打算

或反對本人工湖計畫)。 

 
圖 4-5  農保受影響者對政府協助租用農地之意見 

二、輔導就業之研擬 

水資源開發工程因需用土地龐大、受影響之利害關係者亦多，

民眾需求無法一一滿足，然為減少計畫執行之阻力，仍有預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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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因應之必要。因現行法令係以「補償」為要件，對於「補償」

以外之其他措施則缺乏規範或指引可資依循，須專案循程序爭取

後始能實現，故輔導就業之研擬包括可行方式與其他可能方式，

前者係指以往已有前例可循或法令所允許之方式，後者則指以往

無前例或無法令可遵循、須以專案方式循相關程序爭取者。 

(一)可行方式 

包括在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二專

長培訓等。 

1、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 

圖 4-2 顯示有 15.4%之受訪者希望政府能在人工湖施工

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本工程計畫預計工期達 7 年，期間

對於警衛、巡查人員、餐飲、環境維護等一般勞力需求應優

先任用當地人士(尤其是土地所有權人)。 

2、第二專長培訓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有 6 位受訪者表示在計畫奉核實施

後需要政府輔導就業，另有 16 位受訪者表示要有合理補償

以及輔導就業，故合計有 22 位土地所有權人表示有第二專

長培訓需求；依抽樣誤差推估母體總需求人數約為 138 人，

詳表 4-1。 

上述輔導就業需求可配合人工湖工程進度分7年辦理，

可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所轄之「中區職業訓練中

心」提供師資或相關教材協助，每年辦理 5 種不同專長之培

訓班 2 班，每班每 2 週開課 1 次，每年共提供 260 班次之培

訓。上述課程之班次、授課頻率等得視培訓需求與成果檢討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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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二專長培訓人次需求推估 

樣本編號 
潛在輔導需求 

需求推估 
解說導覽 輔導就業 發展休閒事業 

單
純
希
望
輔
導
就
業 

020  V  

潛在需求數÷總樣本數×母

體數×(1+抽樣誤差) 
=22÷123×713×1.0804 
≒138 

037  V  
071 V V  
345 V V  
363 V   
505 V   

希
望
合
理
補
償
並
輔
導
就
業 

019 V V  
106 V   
190 V V  
200 V   
201  V V 
213 V   
229   V 
231  V  
290 V V  
297 V V  
306  V  
308   V 
501 V V  
503 V   
703 V   
705 V   

合計 22 15 12 3 

(二)其他可能方式 

參酌民眾需求意見，茲就「小地主大佃農」、「協助農地

出租」、「專案貼補」加以探討。 

1、小地主大佃農 

本計畫調查期間，有受訪者提出「小地主大佃農」之構

想，認為若爰引本項政策，對於不願意讓政府徵收農地之農

民，以長期租賃方式提供其土地給政府使用，則政府取得土

地使用權、農民仍持有農地故可有農保身分。查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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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制規則中，農牧用地可供「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使用，其細目則包括「水庫及與水庫有關的構造物及設施」，

故將此方案亦予列入研析。 

2、協助農地出租 

即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工程計畫執行單位與政府

相關事業單位協商，釋出農地供本計畫輔導對象承租，所需

租金由本工程計畫貼補；貼補期限依調查樣本平均年齡(60.9

歲)及台灣地區國人平均年齡(80 歲)估算為 19.1 年，採 20 年

計。 

圖 4-5 顯示農保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中，約有 8.7%

選擇茄苳腳農場、14.5%選擇台糖山仔腳農場、24.6%選擇平

西段土資場，另有 20.3%認為太遠(應在人工湖附近)。根據

此需求調查結果，推估母體需求如表 4-2，分別為霧峰山仔

腳農場 12.6 公頃、南投茄苳腳農場 7.6 公頃、草屯鎮平西段

土資場 21.4 公頃、其他(人工湖周邊其他土資場)21.4 公頃；

其中霧峰山仔腳農場可釋出土地僅約 10 公頃、平西段土資

場可釋出土地僅約 17 公頃，均無法滿足需求。 

另依農委會函示(如附錄一)，「如已領取老農津貼之農保

被保險人於領取津貼期間，因所持有參加農保之農地配合政

府公共政策被徵收而致農保資格喪失，若無領取政府其他生

活補助或津貼」，仍可領取老農津貼，故本工程用地範圍內

年滿 65 歲且已領有老農津貼者，當不受本工程計畫實施之

影響(若計畫在 3 年後實施，則現在年滿 62 歲者未來亦不受

影響)。因此，若將 65 歲以上有勾選者予以剔除，則推估所

需農地規模約 41.6 公頃，則本計畫研提協助農地出租之區

位已能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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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協助農地出租需求推估 

區位別 
推估需求量(公頃) 最大可釋出

量(公頃) 
備註 

含 65 歲以上 不含65歲以上 
(1)台糖山仔腳農場 12.6 7.6 10.0  
(2)台糖茄苳腳農場 7.6 3.8 24.0  
(3)平西段土資場 21.4 13.8 15.0  
(4)人工湖周邊土資場 21.4 7.6 21.1  

合計 63.0 32.8 70.1  
(5)潛在需求 13.8 8.8 - 未打算者。 

總計 76.8 41.6 70.1  

3、專案貼補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即使政府給予土地所有權人合理補

償或協助出租農地，仍有 11 人次認為農民配合政府政策者

應讓其保有農保資格至其死亡(樣本編號114、145、229、269、

301、306、308、352、361、368、378)；此外，民國 100 年

9 月 16 日環評公開說明會後，當地 4 位里長連名陳情水利

署，希望能以專案貼補方式照顧當地農民。前述專案貼補方

式，係指由本工程計畫對受影響農民提供其由農保轉為國保

之保費差額及老農津貼差額予以貼補，貼補年限 20 年。 

三、輔導就業可行性評估 

針對「小地主大佃農」、「協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等 3

種可能方式，就其適法性與社會公平性評估比較，如表 4-3。 
表 4-3  輔導就業可能方式比較 

可能方式 適法性 社會公平性 
小地主大佃農 水利署非農業經營單位。 僅少數人需求，不符合社會公平性。 

協助農地出租 
水利法第 50、57 條有補償精

神，可予爰用。 
47.8%的土地所有權人希望能予以

協助。 

專案貼補 無法源，亦無前例可循。 

約有 79.7%之土地所有權人希望政

府合理補償，並有 4 位里長聯名陳

情要求。 
可能造成財政排擠，亦可能引起其

他計畫相關人仿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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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地主大佃農 

1、適法性 

根據農委會之政策，小地主係指持有農地之所有權人

(自然人)，大佃農係指符合政府政策輔導資格條件且承租農

地擴大經營規模之自然人或農民組織，包括專業農民、組織

型大佃農、產銷班、農會、合作社或農企業公司等，其經營

方向仍以農地農用為原則，並不適於本工程計畫。 

如果採行本項作為，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方面係

符合使用限制。惟水源設施係以永續經營為著眼點，在租賃

關係存續期間土地必須進行必要之管理維護以維持有效蓄

水容量，若土地產權有所異動或遭設定地上權等作為，則將

影響人工湖之整體營運，故不適合水資源工程。 

2、社會公平性 

根據提出類似需求(不願賣土地而反對、希望保有現有

土地等)之樣本問卷編號清查結果，僅有位在 C 湖區之 4 筆

土地所有權人有此需求，相對而言不符社會公平性。 

(二)協助農地出租 

1、適法性 

本計畫因土地所有權人眾多，協助農地出租必須使用 3

處土資場及周邊 2 處台糖農場土地始勉強符合需求，其適法

性須分別探討。 

(1) 土地所有權人能否提出協助農地出租之要求 

本工程計畫依「土地法」第 208 條徵收私有土地時，

將依相關規定對所徵收土地及其改良物予以補償，並無對

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其就業之規定；若於「土地徵收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才徵收私有土地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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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正草案內容亦無對土地所有權人安置就業之規定。 

另查水利法(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修正公告)第 50 條：

「興辦水利事業，有妨害其他水權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

得令興辦水利事業人建造適當之建造物，或採用其他補救

辦法。」；同法第 57 條：「因興辦水利事業使用土地，妨

礙土地所有權人原有交通或阻塞其溝渠水道時，興辦水利

事業人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為其建造橋樑、涵洞

或渡槽等建造物，或予以相當之補償」。以上兩條文均以

擾民程度最小為訴求，本案因興辦水利事業而使原土地所

有權人可能因此失去其農保資格，或失去其耕作之土地，

於情於理均應予以協助。 

(2) 土資場能否做再利用為農業使用 

根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肆、一、(八)之規

定，「土資場…得依其再利用計畫依法申請設置遊憩及遊

樂設施、汽車教練場、停車場、文化、教育、宗教、社會

福利、衛生、行政、公共設施、公用設備、、低密度開發

社區等使用」，其中並無「農業使用」之適用。然同方案

肆、四、4 之規定(請詳附 5-60 頁)，「政府機關依規定核

准設置計畫，其興辦計畫中應包括再利用計畫」；肆、一、

(九)規定「公共工程產生剩餘土石方可作為生產原料者，

經工程主辦(管)機關審查同意，得運往目的事業處理場所。

為審查前項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工程主辦(管)機關得自行

訂定所需申請書件，並會同當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有關機關辦理，得不受本方案肆、一、(三)與(八)規定之

限制」，亦即工程主辦機關於審查其土資場再利用計畫時，

得視需要予以訂定；換言之，若各土資場視為本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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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所必須之土地而予以徵收(或撥用)為土資場，則其再

利用方式即可視本計畫需要而訂定為乙種建築用地或農

牧用地，前者可供拆遷安置之用、後者即可供就業安置之

用。 

(3) 台糖土地能否優先放租給本計畫土地所有權人 

根據台糖公司「土地出租及提供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規定，台糖農地出租以公開招標為原則；政府機關需用者，

得逕行以協議方式辦理。目前台糖公司茄苳腳農場、山仔

腳農場之一般承租人租期均為 2 年，茄苳腳農場為安置莫

拉克風災受災戶之租約則為 5 年(係由南投縣政府依上開

規定與台糖公司協議結果)。本工程計畫若採「協助農地

出租」以維繫土地所有權人之農保資格時，主辦機關應於

計畫奉核實施後即洽請台糖公司依上開作業要點處理，以

免影響原承租人之權益。 

2、社會公平性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在 69 位農保資格會受到土地被

徵收而影響的受訪者中，有 47.8%希望政府能協助出租農地

(請詳附錄六)；另在勾選「其他」項的 46.4%受訪者中，有

14 人次希望補償費能夠在附近買到等面積的農地或以地易

地、有 13 人次表示希望能永久擁有農保，將這 27 名希望繼

續事農或保有農保資格的利害關係者加上去，則希望政府能

予以農地或農保方面協助的民眾達 87%，故符合社會公平

性。 

(三)專案貼補 

1、適法性 

本方式與「協助農地出租」相同，目前無法令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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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爰用，亦無前例可循。 

2、社會公平性 

根據本計畫調查結果，在問項 3 勾選「其他」項的樣本

中有 13 位要求能永久保有農保身分或以專案貼補其差額(樣

本編號 054、085、162、200、231、244、306、308、358、

361、363、601、702)，另在問項 7 勾選「其他」項的樣本

中有 11 位認為農民配合政府政策者應讓其保有農保資格至

其死亡，扣除 3 位重複表示者外，在 123 位受訪者中共有

21 位表達有此需求，據此推估母體的總需求量約為 111 人，

就計畫區言尚具有其社會公平性。然因尚無相關案例及條件

規定，故建議以專案提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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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拆遷安置之擬定與可行性評估 

根據第參章安置意願調查結果，本人工湖預定地範圍內之現住戶

有安置需求；為免類似相思寮事件再次發生，遂研擬並評估拆遷安置

之可行性。本章所述拆遷安置，包括可行方式(以往已有前例可循或法

令所允許之方式)及其他可能方式(以往無前例或無法令可遵循，須以專

案方式循相關程序爭取者)。 

一、以往安置方式探討 

以往水資源開發計畫，常以「國民住宅配售」、「撥用公有地

興建安置住宅配售」及「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等 3 種拆

遷戶安置方式。 

(一)國民住宅配售 

國民住宅係政府照顧收入較低家庭，改善居住環境，提

高生活品質所興辦，屬內政部營建署主管業務。台灣地區於

民國 64 年 7 月訂頒「國民住宅條例」，明示國民住宅係由政

府直接興建出售、出租供收入較低家庭居住；民國 71 年修訂

增列貸款自建及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民國 78 年函頒「輔助人

民貸款自購辦法」，運用銀行資金並由政府提供利息補貼，

協助民眾購置民間住宅；民國 88 年度以後則貸款人民自建、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政府已不再興建國民住宅。另查詢內政

部營建署待售國民住宅資訊，南投縣目前亦無待售國宅。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725&Itemid=132) 

(二)撥用公有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 

係撥用公有地做為安置用地，經申請開發建築許可後再

興建安置住宅配售予安置戶；經清查結果，本人工湖周邊並

無符合需求之閒置公有非公用土地。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725&Itemi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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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由本工程計畫主辦機關提供拆遷戶新購置住宅前 4 年之

貸款利息補貼，此方式為以往水資源開發之主要安置方案。 

拆遷安置戶取得計畫執行單位所發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證明書者，若選擇自行購屋或建屋，則可比照寶山第二水庫

工程拆遷安置計畫，輔助協調向台灣土地銀行申貸 30 年長期

低利購建屋貸款，辦理流程請詳圖 5-1。相關辦法如下： 

1、貸款額度 

最高可貸款所購房屋及土地合理時價之 80%，惟輔助補

貼利息之本金以新台幣 480 萬元為限，超過部份利息自付。 

2、貸款利率 

按台灣土地銀行基本放款利率加 2.5 碼(0.625%)機動調

整計息。 

3、償還貸款方式 

貸款分 30 年按月攤還本息，拆遷戶貸款人自撥款日起

前 4 年由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經費撥付其貸款利息，不必

攤還本金；自第 5 年起拆遷戶貸款人全額攤還本息。 

4、其他 

拆遷戶所提供之房屋土地不受購買年限及取得原因之

限制；如經政府單位核准辦理其他優惠貸款者，可在符合規

定情形下直接辦理轉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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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自行購建屋貸款辦理流程圖 

核發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證明書 

申請貸款 
檢具下列文件向土地銀行辦理申請 
1.申請書 
2.戶口名簿及身分證影本 
3.拆遷安置證明書 
4.所購建房屋及土地登記謄本 
5.地價證明書 

審查及核定 
土地銀行按收件順序以最迅速方式

辦理徵信調查估價審查核定手續，並

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 

簽訂契約 
申請人接獲貸款通知後至土地銀行

簽訂貸款契約及抵押權設定契約。 

向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 
 

貸款撥付 
檢具下列文件經土地銀行核對無誤

後辦理撥款 
1.他項權利證明書 
2.抵押權設定契約 
3.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4.火險保險單及保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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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置用地評估與拆遷戶意願調查 

經查訪結果，本工程計畫若奉核實施時，現住戶希望能在人

工湖周邊就近安置。由於人工湖周邊並無適當之公有土地可供使

用，故在不影響人工湖機能前提下進行其他安置用地之篩選，作

為拆遷戶安置之評估依據。 

(一)安置用地遴選原則 

1、鄰近人工湖周邊，維持安置戶之地緣關係。 

2、避免鄰近環保教育園區(草屯焚化爐)或大乘金寶塔。 

3、不影響周邊使用計畫或發展計畫。 

(二)安置用地之勘選與評估 

依據遴選原則，就人工湖整體工程布置與周邊地形地貌

考量，E 湖區南側(配合發展區)及 A’湖區東側(管理中心服務

區)較符合本計畫所需，其位置請參見圖 5-2。E 湖區南側發

展區規模約 2 公頃，與現住戶距離較近且鄰近既有聚落；管

理中心服務區規模約4公頃，與現住戶及既有聚落距離稍遠。

該 2 處用地之使用現況請詳圖 5-3。 

   

●E 湖區南側                        ●A’湖區東側 

資料來源：由 Google 地圖擷取。 

 

圖 5-3  安置用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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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拆遷安置用地分布圖 



 5-6 

上述二用地中，E 湖區附近在九二一地震時有地表裂跡

發生，附近農田有隆起現象，但現住戶及北勢湳一帶的房舍

都安然無恙，惟其南側緊鄰 15~20 公尺的陡坡地，對於水土

保持(排水及邊坡保護)工作須特別注意；管理中心服務區地勢

平坦，地質條件較 E 湖區附近為優，但靠近烏溪主流民眾關

切堤防安全議題，且另有高速公路在其北側以高架通過，可

能會有噪音及振動的干擾。 

(三)拆遷戶意願調查 

為瞭解計畫區內住戶對本工程計畫拆遷安置之需求與看

法，本計畫於民國 100 年 9～10 月間與現住戶多次溝通，並

由北勢里第 10 鄰廖鄰長陪同下，於 10 月 11 日晚間 7～9 時

假溫姓住戶家與各住戶詳談，除 1 戶廖姓住家因故無法參加

外，其餘 6 戶均全程參與，調查問卷經現住戶攜回填妥後交

付工作人員(部分逕寄)，調查結果請詳第參章及附錄六，住戶

主要看法包括： 

1、目前居住環境寧靜優美，無搬遷意願。廖姓家族五代世居在

此，房舍雖然老舊但尚可棲身；溫姓家人原在外居住，其住

家於九二一地震時倒塌，故返回故里以鋼骨打造 1 處安全的

住家。 

2、現住戶多已年逾五十，收入微薄，無力再負擔 30 年之長期

貸款。 

3、若計畫奉核實施，政府能在附近興建住宅供現住免費戶遷入，

則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期許政府妥善照顧中低收入之少數

現住戶。 

4、對於安置地點與空間需求的考量： 

(1) 安置地點：以 E 湖區南側為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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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坪數需求：與現況雷同或每戶建坪約 60 坪均有，土地希

望愈大愈好。 

(3) 樓層及房屋型式需求：二樓之獨棟透天厝。 

三、拆遷安置之擬定 

(一)可行方式 

以往水資源開發計畫常採用之「國民住宅配售」、「撥用

公有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及「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

等 3 種安置方式，因民國 88 年以後政府已不再興建國宅且南

投縣並無可配售國宅，同時在人工湖周邊並無適當之公有地

可供興建安置住宅配售，故僅「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

為可行。 

依照草屯鎮歷年房屋交易行情，住宅區房價每坪約 9 萬

元，若每戶購買所需資金以 600 萬元計，由本工程計畫執行

單位協調行庫給予 80%低利貸款，並由本工程計畫支付前 4

年之貸款利息，第 5 年起由申貸人按本息攤還。 

(二)其他可能方式 

參考拆遷戶意願及「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之精神，研提「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方

案，即以 E 湖區南側為安置地點，由政府向行庫借貸統籌興

建住宅，再以成本價格配售予安置戶，興辦流程詳見圖 5-4，

可能面臨之課題與初步配置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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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興建安置住宅配售流程圖 

1、土地取得與利用 

本計畫安置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產權屬私有。

查民國 100 年 5 月 2 日修正公告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6條規定，農牧用地只能興建農舍而無法做住宅使用；

該規則第 27 條規定，特定農業區不允許變更為各種建築用

地，可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而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係可

以按特定目的事業計畫使用(第 6 條)。 

本計畫所需安置土地面積不大(小於 1 公頃)，E 湖區南

側土地並未納入工程用地範圍，故無徵收法源；若循「營建

剩餘土石方管理方案」設置為「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

使用場所」，於徵收後依使用計畫配合工程進度開發，再依

區域計畫法變更其使用地編定後，則可開發為安置社區。由

於尚無前例，上述做法須納入工程計畫及安置計畫中，以專

案方式經核定後據以實施。 

2、安置社區規劃 

本計畫參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一編住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拆遷安置計畫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興建安置住宅 

配售安置住宅 

用地取得 
(辦理徵收補償) 

土地開發使用 
(依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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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社區第 8 款之規定，新開發住宅社區以居住人口每人 30

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每戶 4 人為其核計標準。依建物調查

結果現住人口共有 49 人，採上開規定估計 13 戶，再考慮計

畫執行期間現住戶人口可能成長、以及其他不可預期因素，

保守以需求增加 50%計，故以 20 戶進行規劃(13 戶×1.5)、

每戶建築樓地板面積約 36 坪。 

另「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一編住宅社區第

7 款之規定，新建住宅社區之外圍應設置 10 公尺緩衝帶(得

以道路替代之)，爰以社區道路(寬 6 公尺)及其外側綠帶(寬 4

公尺)為緩衝帶，住宅集中設置在社區道路所環繞的範圍內，

並以前院共用為中庭之方式進行規劃，考量安置戶需求及未

來住宅採光等因素，每戶暫以面寬 6 公尺、進深 10 公尺為

建築面積，二層樓總建築容積為 120 平方公尺(相當於 36.3

坪)；每戶土地面積則以前院 5 公尺、後院 3 公尺、側院 2

公尺計，則每戶持有土地面積為 180 平方公尺(相當於 54.45

坪，不含緩衝帶土地)。 

依據以上每戶基本單元構想，規劃 E 湖區南側之安置社

區如圖 5-5，每處 20 戶之總用地積需求約 0.67 公頃(含緩衝

帶，不含社區通達道路)。 

四、拆遷安置可行性評估 

本節針對「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利用人工湖周邊

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等 2 種方式，就其適法性與社會公平性

評估比較如表 5-1，以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符合往例利於執

行，而「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且由政府負擔

部分措施費用為最可能被拆遷戶接受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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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  拆遷安置方案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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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拆遷安置方式比較 

方式別 
提供購置住宅

貸款利息貼補 

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 

按所有成本分擔 
政府部分負擔 

(隔離帶及利息) 

適法性 
符合往例。 依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內政部頒「改進土地徵收

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社會公平性 

不符合利害關

係人期待。 
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 

總價高利害關係人期待

值，被接受之可能性低。 

符合專案計畫及使用者付

費原則。 
總價接近利害關係人期待

值，被接受之可能性高。 

五、配套措施與其他安置需求 

(一)計畫實施前須全面清查安置戶 

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仍在立法階段，其第三

十四條之一係規範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擬具安置計畫；

內政部社會司每年均公告當年度之「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

表」，然土地所有權人或拆遷戶是否屬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仍須在計畫實施當時全面清查，以資適法。 

(二)相關配套措施 

水資源開發工程所涉拆遷作業致影響現住戶生活者，以

往均以合理補償方式讓拆遷戶自行安置，且因其非水利事業

所必須，所需用地無法納入徵收，故常造成執行困擾。本計

畫建議循「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方案」設置為「其他經政府

機關依法核准之使用場所」，其用地納入工程計畫一併徵收，

其使用則依核准之安置內容執行，並包括以下配套措施。 

1、工程計畫書應將安置計畫納入，以為執行及分工依據。 

2、安置社區用地須變更為甲種建築用地或乙種建築用地，以維

護安置戶權益。 

3、安置社區所需要之聯外道路宜由政府取得其土地並予開發維

護，不宜由安置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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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置社區應設置自來水供水系統。 

5、如以成本配售安置戶時，政府仍應提供低利貸款協助。 

(三)其他安置需求 

除現住戶及區內甲種建築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外，計

畫區內之自來水設施(含既設管線)以及 B 湖區南側之櫸木公

應在人工湖施工前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妥為協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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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財務計畫與配合措施 

本章依據輔導就業與拆遷安置研擬評估結果，擬定財務計畫及相

關配合措施，以為執行參採。 

一、安置方案研擬 

本工程計畫涉及土地所有權人輔導就業及現住戶拆遷安置兩

大議題。在輔導就業方面，綜合第肆章比較分析，可行方式為「在

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二專長培訓」等，

其他可能方式則有「協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2 種；在拆遷

安置方面，可行方式為「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貼補」，其他

可能方式則為「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並由政

府部分負擔(隔離帶及施工期間利息)。由於水資源開發所涉利害關

係人甚多，為求適法並考量社會公平性，以輔導就業與拆遷安置

之可行方式為本工程計畫之主要安置方案，以其他可能方式為輔

助安置方案。 

(一)主要安置方案 

為使本工程計畫能順利推動，擬定由「在人工湖施工期

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二專長培訓」、「政府提供購

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等 3 種方式組成主要安置方案。「在人

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二專長培訓」均

以人工湖施工期間為限(7 年)；「政府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

貼補」則由安置戶購得住宅時起算，由政府提供其前 4 年之

貸款利息貼補。 

(二)輔助安置方案 

由「協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利用人工湖周邊土

地興建安置住宅配售」等 3 種方式組成，「協助農地出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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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貼補」須擇一辦理，「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住宅配

售」則由政府負擔其隔離帶與施工期間利息等費用。 

本輔助安置方案因有部分議題尚待釐清，故相關資金需

求及配合措施僅為初步建議。 

二、計畫所需資金 

(一)主要安置方案 

由輔導就業及拆遷安置之可行方式組成，內容包括「在

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提供第二專長培訓」、

「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等，資金需求說明如下。 

1、在人工湖施工期間提供當地就業機會 

人工湖施工期間，所需一般勞力可由當地具有一定職能

者出任，此機會應優先提供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擔任；由於工程計畫經費內已包括人事費用，此項

不再重複編列。 

2、第二專長培訓 

為輔助農民兼職或轉業，規劃自人工湖施工年起連續辦

理 7 年之第二專長培訓計畫。由於安置對象達數百人，故培

訓工作必須採小班制高密度實施，才能發揮培訓效果。第肆

章規劃每年以 5種專長為培訓依據，每種專長開 2個培訓班，

每班每二週培訓 1次，因此每年度將實施 260班次培訓工作，

每班次之講師及教材費用以 3 萬元計，則每年需要資金 780

萬元，7 年共需 5,460 萬元。 

3、自行購建屋貸款前 4 年利息貼補 

即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購(建)屋並向行庫貸款，由本工

程計畫貼補其前 4 年之貸款利息。根據內政部地政司之統計，

草屯地區目前住宅之平均單價約為每坪 9 萬元；現住戶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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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8 人，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要求，以每人居

住面積 30 平方公尺計，則每戶需要空間約為 72.6 坪，相當

於房屋總價約 653 萬元；若以成交價每戶 600 萬元、每戶貸

款金額 480 萬元計，4 年所需資金共約 1,152 萬元。 

4、準備金 

包括行政作業費用及不可預期事件所需之費用，以前述

1～3 項合計之 20%計列，約為 1,322 萬元。 

5、自行購建屋輔助貸款資金 

即安置戶向行庫申貸之住宅貸款，每戶 480 萬元、合計

金額為 9,600 萬元，由安置戶自申貸第 5 年起按本息攤還。 

(二)輔助安置方案 

由輔導就業及拆遷安置之其他可行方式組成，包括「協

助農地出租」、「專案貼補」、「利用人工湖周邊土地興建安置

住宅配售」等 3 種方式組成，說明如次。 

1、協助農地出租或專案貼補 

此 2 種方式只能擇一辦理，其處理方式及所需經費估算

情形如下。 

(1) 協助農地出租 

本計畫所需農地均以政府造冊專案請縣政府或台糖

公司優先放租方式處理，租金由本工程計畫貼補 20 年。3

處土資場已納入本計畫工程用地，其土地可於土資場使用

完成後移撥南投縣政府代管，再依名冊放租予需用人；南

投縣政府代管及協助放租所需費用比照台糖農場租金估

列，由本工程計畫貼補 20 年。本計畫需用農地約 41.6～

76.8 公頃，周邊可釋出農地合計約 70 公頃，故以協助 70

公頃農地出租進行估算；台糖山仔腳農場與茄苳腳農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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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每分地租金約 5,000 元，20 年所需租金及代管費用共為

7,000 萬元。 

(2) 專案貼補 

即針對農保資格可能因土地被徵收而受到影響者予

以補償。依農委會函文，年滿 65 歲以上已領老農津貼者，

其申領老農津貼資格並不因土地被徵收而喪失，故將年滿

65 歲以上者予以剔除，並依抽樣調查結果推估母體受影

響人數為 159 名。在農保與國保差異方面，目前國保費率

為 7%，此費率係每 2 年調整 0.5%至達到 12%止，故分別

依年齡層計算 20 年之保費總差額約為 2,169 萬元；在老

農津貼及國民年金差異方面，依土地所有權人之年齡層看，

只有目前 50～64 歲的所有權人會受到影響，計算其差異

約為 3,431萬元，合計所需專案貼補之差額約 5,600萬元，

詳表 6-1。 
表 6-1 專案貼補所需經費估算 

現在 
年齡 % 母體 

推估量 

20 年保費(萬元) 20 年年金(萬元) 專案貼補
金額(萬元) 

C+F A.農保 B.國保 C.差額 
B-A 

D.老農
年金 

E.國民
年金 

F.差額 
D-E 

30~39 
(35) 1.6 12 21.70 266.85 245.14 - - - 245.14 

40~49 
(45) 5.7 41 75.96 1,055.13 979.17 - - - 979.17 

50~59 
(55) 11.4 81 151.92 999.59 847.67 6,817 4,502 2,315 3,162.33 

60~64 
(62) 7.3 26 48.83 146.04 97.21 3,287 2,171 1,116 1,213.21 

> 65  
(68) 29.3 - - - - - -  - 

未填寫

(65) 0.8 - - - - - -  - 

合計 56.1 159 298.42 2,467.61 2,169.20 10,104 6,673 3,431 5,599.85 
註：年齡欄( )表示採計之平均年齡。 

2、興建安置住宅建造資金估算 

本計畫規劃興建 20 戶雙併式房舍以供拆遷戶安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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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建造資金約 7,324.3 萬元(詳表 6-2)，以 3 年興建完成及 3%

複利計算所需利息約 413.3 萬元(詳表 6-3)，合計建造成本約

7,737.6 萬元。上述費用中，公共設施費、隔離帶用地費及

施工期間利息由政府貼補，所餘費用由安置戶分攤，則總經

費需求約為 5,014 萬元，相當於每坪 6.91 萬元、每戶 250.7

萬元。 
表 6-2 安置住宅建造資金估算 

項目 算    式 
總價 

(萬元) 
備註 

A.用地費 

隔離帶 
3,474 萬元/公頃×0.31 公頃 

 
1,076.9 

假設公告現值每年

調整 10%，加四成

徵收並發給每公頃

120 萬配合施工獎

勵金。 

建地 
3,474 萬元/公頃×0.29 公頃 

 
1,007.5 

合計 2,077.4 

B.土地開發費 300 萬元/公頃×0.29 公頃 86.4 
社區用地，整地排

水等工程。 
C.住宅建造費 5.4 萬元/坪×36.3 坪/戶×20 戶 3,920.4  

D.公共設施費 4.0 萬元/公尺×310 公尺 1,240.0 
社區道路(6m)及綠

帶(4m)之建設費。 
合計  7,324.3  

 
表 6-3 興建安置住宅分年經費表(萬元)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計 
A.用地費 2,077.5 - - 2,077.5 
B.土地開發費 - 86.4 - 86.4 
C.住宅建造費 - 1,960.2 1,960.2 3,920.4 
D.公共設施費 - - 1,240.0 1,240.0 
合計 2,077.5 2,046.6 3,200.2 7,324.3 
E.施工期間利息 62.3 125.6 225.4 413.3 
總計 2,139.8 2,172.2 3,425.6 7,737.6 

3、購屋貸款前 4 年利息貼補 

以每戶貸款其建造成本(約 251 萬元)之 80%計，即每戶

貸款金額約 200 萬元，年利率採 3%估算，總貸款戶數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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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前四年貸款利息由本計畫貼補，共約需 482 萬元。另住

宅興建期間之利息 413 萬元一併由政府負擔，則總利息費用

為 895 萬元。 

4、準備金 

包括行政作業費用及不可預期事件所需之費用，以前述

1~3 項合計之 20%計列。 

5、自行購建屋輔助貸款資金 

即安置戶向行庫申貸之住宅貸款，包括用地費、土地開

發費、住宅建造費等，合計金額為 5,014 萬元，由安置戶自

申貸第 5 年起按本息攤還。 

三、資金來源及籌措 

(一)主要安置方案 

經估算本方案所需資金計約 17,534 萬元，其中 7,934 萬

元由本工程計畫經費支應，餘 9,600 萬元由行庫借貸，詳表

6-4。 
表 6-4  主要安置方案所需資金及來源 

資金

來源 
項    目 

金額 
(萬元) 

備    註 

鳥
嘴
潭
人
工
湖
計
畫
經
費 

1.施工期間優先僱用當地具有

一定職能者 
- 

已納入工程計畫，不重

複編列。 

2.第二專長培訓 5,460 
每年 260 班次，辦理 7
年 

3.自行購建屋貸款前四年利息

貼補 
1,152 

每戶申貸 480 萬元，年

利率 3%。 

4.準備金 1,322 
包括行政作業費等，以

第 1~3 項之 20%計列。 
合    計 7,934  

行庫

借貸 
自行購建屋輔助貸款資金 9,600 

每戶申貸 480 萬元，由

住戶自行償還。 
總        計 1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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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安置方案 

採「協助農地出租」時，輔助安置方案所需資金約 17,261

萬元，其中 12,247 萬元由本工程計畫經費支應，餘 5,014 萬

元由行庫借貸；採「專案貼補」時，輔助安置方案所需資金

約 15,581 萬元，其中 10,567 萬元由本工程計畫經費支應，餘

5,014 萬元由行庫借貸，詳表 6-5。 
         表 6-5  輔助安置方案所需資金及來源 
資金

來源 項    目 金額(萬元) 
備    註 

1A 1B 

鳥
嘴
潭
人
工
湖
計
畫
經
費 

1A.協助農地出租 
   或 
1B.專案貼補 

7,000 5,600 

1A：農地租金貼補 20 年。 
1B：專案貼補由農保轉為

國保之保費及年金差

額，貼補 20 年。 

2.安置社區之道路及公共

設施建設 2,311 
長 310 公尺之 10m 寬隔離

帶(含 6m 車道及 4m 綠

帶)。 
3.自行購建屋貸款前四年

利息貼補 895 每戶申貸 200 萬元，年利

率 3%，安置戶 20 戶。 

4.準備金 2,041 1,761 
包括行政作業費及不可預

期之費用，以第 1~3 項之

20%計列。 
合    計 12,247 10,567  

行
庫
借
貸 

5.興建安

置住宅 

(1)用地費 1,007 

興建 20 戶住宅，20m 隔離

帶及社區施工期間利息由

政府負擔，其餘費用由拆

遷戶負擔。 

(2)土地開發費 86 
(3)住宅建造費 3,920 
(4)施工期間利

息 - 

合計 5,014 
總        計 17,261 15,581  

四、配合措施 

本安置計畫擬分 5 年完成，第 1 年取得土地、協助申辦貸款

並展開第 1 年之專長培訓工作；第 2 至第 3 年度辦理整地及建築

工程，第 4 年度安置戶即可遷入，第 5 年開始由安置戶自行攤付

購建屋貸款本息。由於行庫借貸或人工湖工程與社區間之環境維

護等均須協調配合，爰建議相關配合措施及分工如下： 

(一)計畫綜合執行：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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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籌措：經濟部水利署。 

(三)拆遷安置： 

1、辦理用地收購及補償費發放：南投縣政府。 

2、拆遷合法建築改良物資料提供：南投縣政府。 

3、核發拆遷證明：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南投縣政府配合辦理。 

4、居民意願調查及申請：經濟部水利署及南投縣政府。 

5、安置住宅申請及配售：南投縣政府。 

6、辦理自行購建屋輔助貸款：經濟部水利署。 

7、協助貸款單位：財政部協調所屬行庫(經濟部水利署會同辦

理)。 

8、輔導貸款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協調有關單位。 

(四)輔導就業： 

1、訂定審查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所需申請書件：經濟部水利署。 

2、農地出租：南投縣政府、台糖公司，經濟部水利署會同辦理。 

3、專案貼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南投縣政府、經

濟部水利署。 

4、第二專長培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投縣政府、

經濟部水利署。 

(五)安置計畫宣導：經濟部水利署及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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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重要公文影本 

  

















 

附錄二  計畫區內國有土地放租情形調查成果 

  



















 

附錄三  計畫區建築改良物調查成果 

  





































 

附錄四  草屯鎮民國 94 年以來農地交易統計 

  























 

附錄五  相關法令 
  



 

 

 

 

 

 

 

一、土地法(節錄) 
  











 

 

 

 

 

 

 

 

二、平均地權條例(節錄) 
  





 

 

 

 

 

 

 

 

三、土地徵收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含修正前條例) 
  























































 

 

 

 

 

 

 

 

 

 

 

 

四、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節錄) 
  







 

 

 

 

 

 

 

 

五、改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 
  







 

 

 

 

 

 

 

 

 

六、農業發展條例(節錄) 
  





 

 

 

 

 

 

 

 

七、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節錄) 
  







 

 

 

 

 

 

 

 

 

八、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

要點 
  







 

 

 

 

 

 

 

 

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

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十、老年農民福津貼暫行條例 
  









 

 

 

 

 

 

 

 

十一、國民年金法 
  



























 

 

 

 

 

 

 

 

十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十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節錄) 
  

















































 

 

 

 

 

 

 

十四、國有財產計價方式及問答 
  





 

 

 

 

 

 

 

十五、台糖公司土地出租及提供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附錄六  安置意願調查與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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